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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先於人類而存在於造個世界!但當代台灣社會近百年來,卻在全球政治

經濟變動中,致使山林變遷與土地文化淪亡。本文,嘗試用全球在地化視野,由

山的歷史、山與登山者關係、山與原住民關係三個層面切入;先檢視全球環境變

遷危機中保護「生命多樣性」的重要,回顧台灣山林變遷與土地文化淪亡史,再

引介聯合國對「世界遺產」與「神聖空間」的保護趨勢,強調原住民「土地倫理」

和「生態智慧」的重要,而由保護「神聖空間」的觀點,重新省思國內登山教育

的課題。筆者認為‥「願為山林守護者」的精神,才是「登山教育」的終極目標!

藉此,也企盼國內未來的登山與山林教育,除了強調登山裝備、登山知識技術、

登山環境的重要外,更應揚棄「裝備主義」的迷失、省思LNT精神。最後,筆者

在「山是一所學校」視野下,重新檢視￣人為什麼要爬山?」並提出看法‥「為

了打開經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與大自然山林世界相連結。

並在這樣的互動中,更看清世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

【 Abstract】

Mountains exist in the world before human being. 1n globally changed condition.

Taiwan society lost the land culture gradually with the result that made the

environment of mountain area serious destruction, My essay try to put these changes

Within g-/oc(Z/肥C7frO"α/ approach in order to realize what happened here are. There are

three faces including the Natural history, the relationshjp between Climber and

Mountai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ountains. to

analysis these changes. 1 introduce the global tendencies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B;o-C!′仇/′α/ dit,CrSdy and "b〃〃 jZ(?′加gcs. an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王α仍d E〃淅cs and Eco/〔烙foa/ W岱加/71S in Indigenous traditional lif匕I think we shouId

leam to Indigenous people. with the viewpoint ofSαC′ed spαCCS’and to reflect the

modem mountaineering education by hand-took-ism for use from abroad. Why does

One go Climbing? I think that is foe QZ’e"ing oa/r exp,erie”CeC7wor/c7 and for 〔蓓\,C′〔咖刃g

/he czds/rcJC/ wh77hing in order to co朋eC/ W肋/he J?α姒re, During these processes. we

Will keep a perspective clearly on the world, and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more and

more in the mind. This is my answe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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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山的守護者
一一由神聖空間保護省思山林變遷與登山教育

陳永龍

(發表於2004/10/2-3玉山國家公園主辦之「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一、現象建構

山,先於人類而存在於這個世界!人類在大自然內(包含山區)的活動,自

古即存。但除了少數王公貴族的娛樂性狩獵,文人/遊客騷人等登高賞景,以及

部份名山聖蹟的朝聖活動外,古人與山林的關係,大抵是一種靠山吃山、依存於

大自然的生計經濟和生活文化。環顧世界登山史,人類純粹的「登山」活動,不

過兩、三百年,大都追溯到工業革命後「科學主義」抬頭,於是開始對山進行探

險與研究;十八世紀末阿爾卑斯山區的攀登,便可說是近代登山運動的濫觴。 |於

是隨著近代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擴張,登山先以地理大發現與探險名義存在;而

後才漸漸變成一種獨立、特殊的戶外休憩活動。

台灣的「登山」活動,目前多僅追溯自日據殖民時期,由日本國族學者所做

的山林探險、林野調查與人類學調查等開始0 2是以,大霸尖山、玉山等等,從

那時被視為「處女峰」之「首登」開始,就被第一批把山峰當作「征服」對象的

人「踐踏」 ;攀登者並有著「征服自然一的快感。特別是1927年日本人用繩索,

在泰雅族人的帶領下,攀上了大霸尖山;人類史上第一次踏上大霸山頂,當時被

日本人認為是科學的勝利。此後台灣,已經沒有前人為涉足的高峰存在。

戰後初期台灣的登山活動,先沉寂了一段時間才開始慢慢開展,但基本上仍

是日本人登山活動所遺留下來的延伸。不同的是,日據時代有許多是學術性登山

的探險活動,跟戰後非為謂查研究於殖民需要、而是休閒/娛樂/健身的登山活

動,目的與動機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如此,登山的「征服山頭」與「自我挑戰」

的心態,卻並無二致。

|可參見林煥章編, 1989 ,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安全登山訓練中心落成紀念特刊》 ,中華民國山岳

協會編印。或參見歐陽台生等, 1999‥3-4 ,阿爾卑斯。中華阿彌卑斯攀登協會出版0

2可參見沼井鐵太郎, 1933 ,尋找先人的足跡一台灣登山史(一) (二) (三) (四)。鄭承宗節錄

翻譯,收於「台灣山岳」第2-5期, 1994夏季號(第二期)至1995春季號(第五期)。或沼

井鐵太郎著/吳永華翻譯, 1997 , 《台灣登山小史》 ,台中:晨星出版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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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首登的山頭被日本人爬完之後, 「國人首登.與累積「百岳.或新

路線的嘗試,就變成當時新的登山型態與挑戰o 1980年代之後,部份國人開始

轉往海外攀登,找尋新的挑戰;而國內則有溯溪、攀岩等的崛起,作為另一形態

的挑戰。此外,更多山區因道路開發被「郊山化」而容易登臨,登山也在2000

年開始,被體委會當作「全民運動」來推廣。

但「登山」絕不只是一種體育或運動而已3 0它是人類在大自然中特殊形態

的一種活動;沒有一種體育運動像登山那樣,需要那麼多裝備與器材來從事的。

畢竟「登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與限制相當大,背後包含了登山環境(自然環境

與社會環境) 、登山裝備、登山知識技能等三個範疇的知識體系,才能保障基本

的安全;也因此,登山安全始終是所有愛山者共同的企盼。只是,環繞著與「山」

有關的知識、技能與環境倫理等等,不論政府或民間、學術界或登山界,也都還

沒有健全的「登山教育」磯構,可以提供完善的知識體系和教學教材,讓「登山」

者可以循序漸進學習,進市由登山愛山到守護山林,

環繞著與登山安全與「登山教育一有關的課題,過往筆者曾為文指出入山管

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之間的關聯,並論及行年已久之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的一些間題;該文論證台灣當時的入山管制與高山嚮導員授證制度,看起來好像

是為了增添登山安全而設計,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入山管制乃基於「國家安全

法.的理由而制定,和登山安全可說是毫不相干:而高山嚮導員授證制度原是警

政署「高山地區防範救護山難注意事項.的附屬規定,但卻被移交到行政院體委

會主管,核定辦法卻一成不變,致使高嚮證依舊只是辦理高山地區入山證的工

具,始終無助於登山安全o J

文中也進一步指出,除非改變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以及入山管制規定,並加

強登山教育;否則現行的規定與辦法,不僅涉及違憲,更只會繼續衍生種種鑽漏

洞的變形,以及倒果為因致生似是而非的誤論,甚至讓高山嚮導證變成了商品,

淪為旅行團與變相之登山團體招攬高山旅遊生意的憑藉,卻無助於提昇登山教育

品質與保障登山安全!而商品化了的高山嚮導證,假如沒有更好的「專業嚮導.

之品質保證,自然也就更不可能建立在登山安全與教育的基礎上,去顧及到環境

倫理了。

更甚者,正當體委會開始研擬新的嚮導認證與授證辦法的時候,內政部卻修

’登山( mountaineering)在國內被視為一種￣運動( sport ). ,而在國外則屬於「戶外活動( outdoor ).

的範疇。筆者在此並不認為登山只是一種「運動」 ,而將登山視篤人類透過自己的手腳行走山

徑、登臨山峰,與大自然互動的一種行為。文中若使用到「登山運動」的詞語,並不表示筆者

同意這樣的概念範疇,而是放在社會一般性脈絡中藉以和讀者對話,或引述他人用語時的稱法0

4參見陳永龍, 2000/3/25 , 「入山管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兼論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

些問題」 ,於《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專文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大專登山聯擱主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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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入山管制規定,廢除了原本￣三人始得入山」以及憑藉高山嚮導證作為3000

公尺以上入山申請之規定;不需要嚮導證照即可入山的規定,讓體委會嘗試研擬

的嚮導制度變成是虛假的遊戲。內政部警政署廢除了高山嚮導證的角色,無異打

了體委會一個大耳光!於是,更多沒有被規管商業性登山,以及與未受嚴格登山

教育的人紛紛入山,也更造成大大小小的真假山難,更耗費國家救難資源。

因此,當前國家對於登山的管制規定,既沒有建構更完備之登山嚮導認證方

式,卻又用非真正攸關登山安全的理由限制入山5 ;除凸顯官部門多頭馬車與踢

皮球的官僚主義現象,一點也無助於登山安全與登山素養之提升!筆者於是揚棄

國家管制可以主導登山安全的思惟,除了繼續主張登山應以「入山登記報備」制

度,取代現有的「入山申請許可.制度外6 ,更轉向由民間的角度、由登山者「自

我學習與管理.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健全登山安全與山林教育體系等問題。有關

山林守護與登山教育的相關議題,也就成了筆者後來論述的重點。

筆者當時以「登山∴馬主體與「登山學」的角度出發,希望大家共同思考登

山安全管理的改進方向,以讓台灣的「登山管理一朝向更合理、健全的制度。並

指出完備的登山學至少慝當包含三大層面,即登山之本職學能、登山素養與環境

倫理、以及登山之管理等知識領域3登山白勺本職學能與環境倫墅,是每個登山者

「個人」應當具備的知識、鼓能與學養;而登山淪理中的社群倫理,則連結到登

山者自身與其他人的關係。至於登山安全管理,通常是國家介入想要控管,卻又

無法真正掌控的領域;同時,登山之個人與隊伍,也應當有自我管理之能力與責

任,以提升登山安全07

筆者曾聲人獻曝地希望架構出「本土的登山學」的綱要8 ,希望在未來能有

更多登山家共同投入努力,以豐富本土登山學的知識系統與內容,使登山者都能

具備登山相關的知識、技能與學養,而在登山當中同時成為山林守護者。而後,

也立基在登山安全與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基調上,來探討登山教育的實質面向‥

即,登山教育應當教/學些什麼?誰來教/學?什麼時候開始教/學?在什麼地

方與情境中教/學?又,應當怎麼教/學,效果會比較好?筆者提出從狹義登山

5國家機構實際上並無真正的制度與政策,來鼓勵登山並確保登山安全。因此,一些單位往往在

山難發生後,或是颱風與雪季用鴕鳥式的精神,頒佈禁止入山的封山規定,或透過行政擱延的

手段,暫停受理入山申請。但這些措施,事實上都僅是消極的做法,而非基極做法來透過健全

登山環境,進行制度性提升登山安全的方式!

6相關論述,同訌四∵青參見陳永龍, 2000/3/25 , ￣入山管制、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一兼論高

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些問題. 。或請參見陳永龍, 2001a , ￣環境倫理、登山安全與人山管制

-一兼論登山教育與建構本十的登山學」 ,於2001/4/14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

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0

7請參見陳永籠, 2001a , 「環境倫理、登山安全與人山管制一兼論登山教育與建構本十的登山

學」 ,於2001/4/14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鄭,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0

8同上註。或參見陳永龍, 2001b , 「建構本上登山學」 ,於《台灣山岳》第36期pp,52,55 ’2001

年六/七月號,台北: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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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廣義登山學,應當正視既有登山教育的問題;特別在尚末有專屬的登山教育

機構時,試圖去架構本土的登山學,並希望各登山團體能切實扮演好自身作為知

識技能之傳習角色,來提升登山者之登山安全與登山素養0 9

同時,筆者認為登山教育應反省「為何去爬山」?省思登山者自我與山的關

係;特別是當我們強調登山技能,卻忽視登山素養的今日,這樣的提醒更為重要。

因為,只有當登山者意識到:山與大自然孕育了芸芸眾生,是萬物供養者。在此

認知下,才能透過親身體驗與反省,願讓自己由「山的登臨者.轉化為「山的守

護者」 ,而不會作為山林踐踏者!因此,「願為山林守護者.的精神,才是「登山

教育」的終極目標,也一個登山家必須耍有的責任、態度與素養;而用更宏觀的

視野思考登山教育,認為應當由狹隘的「登山學校」的觀念,擴大到「山是一所

學校」的思惟;在這樣的高度上重新思索登山的學間,才能更有啟發性。 10

今( 2004)年筆者前往中亞塔吉克共和國,參與位於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最

高峰共產主義峰(Communism Peak.7495M )的攀登計畫;不論是海拔4200公尺

高的基地營,或是共產主義峰與卡列尼夫斯基峰( Korzhenevskt Peak.71 05M )的

傳統營地上,或多或少仍發現一些高山垃圾,更顯示即使是國際登山客,對於登

山的環境倫理與登山態度,也都仍存在不少可議之處。但不論國內國外,有關山

岳環境的保護,實應作為登山教育的重要課題才是!

特別是邁向廿一世紀,聯合國就把2002年訂為「國際山岳年」和「生態旅

遊年」 ;而2003年人類攀登聖母峰五十週年的「聖母峰兩代情」等系列活動,也

不斷強調高山「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的保護。新世紀有關山岳環境保護的

議題,都是眾所矚目的焦點!這些與登山有關的反省,也重新注意到應當把山岳

當作是「神聖空間」的觀念,並學習原住民族傳統對待山林的土地倫理。

本文,便是在這樣的基礎脈緒下,由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lon)視野,先檢

視全球環境變遷危機下保護「生命多樣性」的重要,再回顧台灣山林變遷與土地

文化淪亡史;並引介聯合國對世界遺產與神聖空間的保護趨勢,強調原住民土地

倫理和生態智慧的重要,而嘗試由保護「神聖空間.的觀點,來省思國內登山教

育的課題。最後進一步地論證: 「願為山林守護者.的精神,才是「登山教育.

的終極目標!藉此,企盼國內未來的登山教育,除了強調登山裝備、登山知識技

術、登山環境的重要外,更應加強對山岳環境友善態度的登山倫理,朝向「山的

守護者」來邁進。

9請參見陳永龍, 2003 , 「從F登山學校』到于山是一所學校』一台灣登山教育現況與未來展

望」 ,於2003/8/23-24 《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內政部暨太魯閻國家公園主辦。

’O同上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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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環境變遷與生命多樣性的保護

環境議題,是人類廿世紀末的危機意識,以及廿一世紀不得不深刻面對的人

類存亡課題!全球環境變遷,也在這樣的狀況下,成為關注地球生命與人類存亡
的新領域。

從目前已知的地球史當中,地球的生命大概至少超過45或46億年的時間;

因此人類的歷史,放而地質時間中來看待,只是須臾的剎那而已。由地球的生命

史來看,目前知道地球上生命體的出現,不過是十億年左右的時間,侏羅細寺期

的恐龍大滅絕,大概是6500萬年前的事情,智人的出現不過150萬年左右,而

人類有文字的歷史時代不過六、七千年,工業革命至今也不到三百年;而諸多的

科學研究,已經指出地球生命史上至少發生過五次的大滅絕,最近一次的大滅絕

即是當時以恐龍為主要的生物,從地球上大量消失,再經過漫長時間的演化後,

才有今日鳥類、哺乳動物與人類等等的出現。

因此,由地球生命史角度觀之,地球上生命之演化與基因的歷史,是與大滅

絕緊密相關的!而前五次的大滅絕主要的原困,可說是天災/地變所造成的,即

隕石撞擊地球與火山爆發等,引起全球環境變遷,導致溫室效應、酸雨、冰河融

化、水旱災、以及種種氣候異常之聖嬰現象等等;而後因生態環境的巨變,導致

物種消失與所謂的「大滅絕」瑰象,地球上約有77%一-96%的物種,在500萬到

1000萬年間絕滅,且愈「高等」而複雜的物種愈先消失。

大滅絕之後,一些大難不死、碩果僅存的「低等.物種,才開始又在生命與

環境交互作用中,透過盲人騎瞎馬似的基因突變機率,逐漸演化而產生新種。而

這個生命形式由簡→繁一繽紛的生命,所需的時間大約是500萬到2000萬年之

久;在這樣的漫長時空中,才能再度形成所謂「生命多樣性. (Biodiversity) l'狀

態的繽紛生命世界。

然而,由既有的生物滅絕資料顯示,根據生物與生態學者的統計與估算,今

日熱帶雨林覆蓋面積,已經不到過去已知面積的一半,這些雨林每年正以平均

O,6%到1,6%的速度消失中;西非的象牙海岸、奈及利亞,南美的巴拉圭以及亞

州的尼泊爾等,熱帶雨林每年消失的速度更超過4% 。而南美的厄瓜多西部熱帶

丙林,過去40年來90%的森林已被砍伐;該區域至少50%的物種已經消失。國

目前國內與中國大陸都把Biodiversity翻譯為￣生物多樣性」 ,但Biodiversjt)′賃際上包括基囚

/物種/生態等與「生命」三個層面之多樣性,只有金恆鑣曾認為應當翻譯成「生命多樣性.

比較適切‥在這點上,余恆鑣的主張比較精確。但當時卻囚國內生態學界認為翻成生物多樣性,

比較能切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有助於推廣此概念,於是沿用至今。以下,筆者沿用￣生命

多樣性」的用法,而不使用多數人習慣的「生物多樣性」翻譯語詞;但聯合國的這項公約,為

與正式的官方文件統一中文用詞,筆者仍沿用《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用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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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知名生態學者E. O. Wllson更指出‥在當代由於人類的大量干預,目前物種消

失的速率,大約是在過往沒有人類干預狀態下的1.000到10.000倍之間o l也因

此,許多地球科學、生命科學與生態學者,都提出呼籲的警訊,認為‥由於人類

對待自然態度出了問題,以及不當開發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性,在短短的三

百年之間,已經開啟了地球生命史上「第六次的大滅絕. !不同的是,前面五次

的大滅絕主要是因為天災地變,但這一次卻是「人禍」所致!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地球生態看成本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原本她可說是具

有大地脈動的性質;但人類對於自然的破壞,卻讓這個「脈動的大地」變成「滾

動的山河」 ,森林被砍伐與山林生態的毀壞,所招致的土石流等災害,一如大地

的反撲在進行其大自然的自我保護,而對人類發出抗議的警訊!九二一地震後台

灣山區,以及此後數年接連不斷的災難,如逢雨必坍的山路與土石流淹沒村落

等,都可說是「大自然反撲」的明證。

這裡,也聯結了自1992年之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核心概念,即「生命

多樣性」的提出,著重於基因多樣性(genetl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specleS

diversity) ,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 ecosystem diversity)等三個層次的保育;而這

個可說是當今全世界最大的國際公約,當年即超過160多個國家簽署。這項聯合

國針對人類與環境所設定的議題與目標,也與「廿一世紀議程.一起被列入在地

球高峰會議的重點,目的即希望生態環境的保育能在國際間更受重視。

當然,作為一種框架性的國際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c

儘管如此,這個公約仍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l )業已變成了全

球性公約(目前已被188個國家和地區所批准) ; 2)結合環境、社會、經濟方面

的問題進行了相關討論‥ 3)羅列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訂立了以生態系統為

基礎的工作綱領; 4)制定了關於國際間.基因改良生物”交流的國際生物安全

協議; 5)制定了一個與糧農有關的遺傳資源國際條約; 6)確立了2010年的全

球統一目標。

只可惜,在全球政治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現實環境中,這個公約卻在下面幾

點上,卻也顯得無所作為: l )制定有關使用和利益共用的統一規則; 2)建立健

全法律機制,保護傳統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知識; 3)增強國際合作; 4)加強

科學地評估生物多樣性的準確性; 5 )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o 13

1 2請參考McNeely′. Jeffrey A. etc. 1 990. Cbuservjng ife JJ咖Wt B;o/qg′cut D;'try. Gland.

Swi'zerland: IUCN.以及Vvilson. Edward O. 1992. 7ife Djverty Q/王昨. London: Penguin books.

13請參見httD://www.chinabiodiversltV ∞m/fucn/23〃ndex.htm ; Branlio F. de Souza DISa , 2004 , 「履

行《生物多梓性公約》的代價:在與社會、經濟和科研相結合時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於《世

界白然保護信息》 ( I佝′肋cb腳♂”α肋印仰乃叨α仇奶,原《叫cN,世界白然保育聯盟通訊》) ,第

第弟期,20的年3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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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國際間對於隨著森林砍伐而消逝中的原住民的關切,似乎並不如

封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那般的關注;一直到第四世界的原住民運動工作者不斷

昀努力之後,有關原住民的傳統知識與文化多樣性的概念,才慢慢地被與生命多

剽生的概念放在一起看待,而開始有駢0-C〃肌朋/上乃γβ′∫印的新概念出現與漸被

畫視。只是,這樣的關注雖然開始,但國際上實際與有效的作為,可以兼具保護

土命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行動,仍相當有限。

事責上,全球眾多原住民部落民族其文化的存續,不但攸關著生態環境與生

命多樣性的維護,以深深影響著人類文化的長久與健康發展。因此,生命多樣性

二不只是基因、物種與生態多樣性市已,更應當包含「文化多樣性」的層面。只

三,目前有關生命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聯,沒有比較清楚的論證著作;

市台灣對於與文化多樣性有關之討論,也僅止於起步階段。 '4在此,我們先回顧

台灣的山林變遷簡史,當會更清晰地看到生命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在台灣共同

淪亡的滄桑變遷。

台灣山林滄桑與土地文化淪亡史

檢視台灣近代史,所謂「台灣人四百年史」或「四大族群」 15的說法,只是

莫人移民福佬沙文主義的狹隘史觀。若要更清楚地認識台灣,想看台灣四百年來

山林滄桑變遷的近代史,就當要用「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的觀點,立基

在原住民與土地的角度出發,並放在全球變遷與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檢視,才

詣較全面地理解台灣四百年的滄桑,與原住民土地文化的淪亡史。

自古以來,山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一直相當緊密。在漢人進入以前,山原本

就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間;但台灣原住民和山林環境卻在短短的四百年間,面臨了

二國外有關BioCultural Diversity的討論,是這十幾年來才開始崛起的領域,主要扣連著原住民的

傳統知識,特別是傳統的生態知識與民族生物學的調查基礎上進行,而與各種藥物(別是藥用

植物)有關;而在國內,目前僅止於王俊秀與紀俊傑的零星幾篇文草,有論及文化多樣性與生

物多樣性的關係。可參見王俊秀, 1997 , 「全球變遷下的環境正義論述‥文化多樣性與原住民

生態智慧」 ,於《國科會成果研討會》 。王俊秀, 1998 , 「全球變遷與原住民生態智慧:環境

正義的視野」 ,於《國科會84-86學年社會組專題計童補助》 , 1998/l/16-17 ,台北:中研院社

科所。或參見紀駿傑, 1996 , 「原住民、生物多樣、文化多樣性」 ,於拓邊/扣邊社會學學術

研討會,台中:柬海大學。紀駿傑, 2001 , 「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

式」 ,於林曜松編, 《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論文集》 , 2001/9/13-14日之「國家公園生

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發表,或參見httD,M)C.ZO.ntu.edu.t\√conf 200109/09,h[m o

`有關「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提法,可參見旅日的史明先生的著作:史明, 1987 , 《台灣人四百

年史》,台北,自由時代。而「四大族群」說的提法,可參見:許信良, 1995,《新興民族論》 ,

台北,遠流山版社。只是這些把台灣史放在淺短的四百年來看,以及把族群錯誤地歸類為閩南

/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四類,都是缺乏嚴謹學理的隨意分類方式,背後實涉及國族建構和奪

.敢政權的政治目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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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暨文化急遽崩解消亡的命運,也難怪台灣史的學者陳秋坤要嗟歎著‥ 「從土

著民族立場,一部台灣開發史,可以說是原住民地權喪失到漢人手裡的屈辱歷

史。. 16因此,面對台灣「山岳環境.的問題,若不將其置於台灣整體社會經濟

變遷脈絡下,來作作歷史性地思考,似乎無法碰觸到根結的問題;特別在近三十

年所謂「經濟起飛」之後,發展掛帥的意識形態,仍一再借屍還魂地存在。

放在全球變遷中來看台灣,近代台灣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依賴性接合

的同時,必然要反應在體系內部本身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上。在這個意義上,四

百多年來台灣原住民政經處境的曲折,以及其土地被剝奪等等問題,遂成為欲瞭

解台灣「山岳環境與山林文化變遷」現象,最全面而尖銳的切面。

(一)前近代的部落自主與「番界」變動

前近代時期的台灣原住民生活空間,我們可以想像不僅是高山地區有原住

民,就連西部平原也有諸多不同語言文化的原住族群分佈,當時草莽綿延、鬱鬱

蒼蒼,野鹿成群、生態豐富,實乃婆娑之洋、美麓之島,無怪乎葡萄牙人於海上

初見寶島時,會有高喊「依爾哈,福爾摩莎」的驚嘆。當時台灣島上各原住民部

族,則進行傳統的狩獵、採集與游耕為主的自然經濟,生計上自給自足,各部落

文化自主程度很高。

1624年荷蘭人在安平一帶,建立了遮蘭達防堡; 1628年西班牙人,則在淡

水一帶建立防堡,到1942年才棄守讓予荷蘭。當時荷蘭人並非視原住民地區為

無主之地,因此以「購買」或「締約」的方式取得土地,承認了原住民對其土地

的領有權170自此三、四十年間,他們進出淺山原野一帶,主要為了搜刮米、糖、

硫磺、鹿皮等珍貴物資。此外,也自福建沿海一帶非法運來成千的廉價勞工,組

織熱帶墾殖莊園。

1662年鄭成功擊敗荷蘭人據台,結束了歐洲重商主義對台灣的直接控制。

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漢人移民及小農制的水稻文化。而軍屬拓殖基本上是屯墾

自養,因此鄭成功曾討伐原住民,並於漢番交界之處築土堆以防番害, 18因土堆

狀似臥牛,故稱土牛。因此在荷西及明鄭時期,除了土牛邊界上可能的衝突之外,

16請參見陳秋坤, 1994 , 《清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 ,台北:

聯經出版社。以及陳秋坤, 1995 , 「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一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

例」 ;于張炎憲等編, 《台灣史論文精選》 , pp.221-261 ,台北:玉山社。

'7請參見林佳陵(1996 : 6) ‥林佳陵, 1996 , 《論關於台灣原住民土地之政策與法令》 ,台北:台

大法研所碩論(未出版) 。

’8原住民過去在過往學術上或被稱作「土著」 ;在明鄭、清朝時,被漢人移民稱作「番. ,歸順

朝廷接受招撫的稱作「熟番」 ,未被朝廷統治的則稱作「生番」 ;日據殖民時期沿用之,仍稱「蕃

人」。戰後國民政府稱之為「山胞」或「高山族」 ,一直到1994年以後,才正名為「原住民」。

本文若由沿用舊的稱謂,只困對照當時之時空背景脈絡而用之,並無歧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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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住民土地所有權型態,大抵仍是部落自主的狀況,視大自然的草埔、獵場等為

鄂落共有財產19 0

(二)晚清「開山撫番」政策與山林浩劫的濫觴

1684年清廷主台,開始了對台灣長達二百多年的統治。由於清初治台並末

帑台灣視為海防重地,因此清廷先是採荷蘭人遺下的課餉舊規,在法律上承認對

京住民土地權益的保障,以期漢番分治,減少衝突;同時頒佈禁令,禁止人民隨

意遷台。但禁令並未能有效執行,走私的移民卻日益增加,隨著漢人水稻作業的

擴張,十八世紀中葉起,中南部軍開始有更多的漢番衝突事件。

清廷原對原住民部落劃分為￣熟番」與「生番」兩大類,並設立土牛溝和界

碑,責令熟番築隘駐守,而有所謂土牛紅線的邊界,以求相安無事。此刻漢人墾

殖戶秉先佔先墾原則,擴展私有地權,並常越界造成土地糾紛,遂訂定保護原住

民地櫂措施。但在執行上,地方官員卻難以落實政策,又因原住民部落傳統多以

山川河流當地界,鄰近部落均有默契承認,但漢人墾殖戶卻將其視為「無主之地」

而焚燒草埔。在通事與衙門多半偏袒漢人的狀況下,終至迫使原住民鹿場萎縮,

無力納社餉,從而促使了「翻產漢佃」生產關係的出現。

番產漢佃的基本精神,在於承認原住民業主的私有地權,從而也促使原住民

部落趨向私有化,而有土地重劃與地權分割之舉。再加上漢佃大量砍伐林木,築

灌溉溝圳,改變既有的生態平衡,因而危及了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文化,使原住民

生活更為困頓。

更嚴重的是,在此租佃過程中漢人引入「一田二主」的永佃觀念,並且漸漸

原住民接受,使土地「所有權」分離為業主(收租)權和田主(管理)權。前者

即是後來的「番大租」 ,但後者卻任由漢佃獨立經營與買賣,形成另一種私有地

權,並可再轉租而由田主收「小租」。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的分離,使

得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愈加疏離。再加上田園地權後來可化成租單,成為可點賣

的商品,不少原住民業主在此狀況下,又進一步將租單典質,同時在獵場山產日

益枯竭下自然更無力備銀贖田,形成變相的番產外流20 0

因此, 1860在年左右, 「熟番」已因漢人墾殖及番產漢佃的生產交換行為,

而逐漸由採獵維生轉變成租佃業主,漢人的私有化地權觀念與商品貨幣經濟也滲

入到原住民部落,促使大量原住民地權外流到漢佃銀主手中。至於「生番」地區,

19顏愛靜等(1998 ‥ 60) ;顏愛韜等, 1998 , 《台灣地區原住民各族群七地制度變遷之研究(期

中報告)》 ,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二0請參見陳秋坤(1994 : 20-25 、 205-20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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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舊屬於朝廷認定的「化外」之民,為清廷主權所不及處。當然,當時漢人水

稻耕作仍為自足經濟特性,因此農作物乃民生必需品,重點在於如何提高地力生

產,對外擴張性格並不濃,因而原住民在與漢人間的土地契約與食物交換生產資

料下,大抵維持了近二百年的穩定狀態。

另一方面,此時期西歐列強正由重商主義擴張,改採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姿

態出覲;為奪取初級產品、控制市場的同時,以軍事佔領、武裝殖民極力控制殖

民地區前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以之作為將原始積累、絕對剩餘價值剝削等,而透

過商團金融,作為向工業母國回鑽的基地。在此新的國際情勢下,清廷海疆壓力

大增,台灣遂於1860到1863年間陸續開放淡水、基隆、打狗、安平等港口作通

商口岸2'。

與開港前不同的是,茶、糖、樟腦敢代了米、糖,而成為1860到1895年問

台灣對外貿易的三大出口品,佔同時期全台總出口值的94% 。據當時淡水的〈英

園領事報告〉中記載:「年復一年,漢人不斷向山區開發,一山佔過一山,砍下

了樹木,種下了茶。 」而當時的仕紳吳子光則說‥「村人業樟腦者,起山寮,作

土灶,偵樟樹堅光微臭者,削令成片。今錐力之末,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

舊觀。」(林滿紅,1997:13)22

隨著這些山區產業的發展,雖有少數部落的有力人士由中獲得財富,例如抽

取「山工銀」樟腦稅等;但大抵而言這三個產業的發展,多少侵犯了原住民傳統

的生活領域。特別是茶與樟腦,促使漢人勢力加速向山區擴張,有些以和平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權,有些則以武力方式侵奪。而清廷也為了由茶、腦業爭取財源,

而有剿番之舉23 0

因此,自1860年代清廷配合對外的「開港」措施,對內則是表現在「開山

撫番」政策o而1870年沈葆楨抵台後,更加緊增建軍事防禦,挖掘煤礦。待中

法戰役觸發,劉銘傳1885年至台後,種種改草措施更雷厲風行。例如,因應外

商力促大規模茶園、蔗田及腦業加工要求,劉藉1887年台灣改制成行省之際,

建設交通網絡,整理地籍、屯租、番租,清賦以增稅。而由當時的「減四留六」

政策,清廷怕向大租戶收不到稅賦,而將其中四成轉由小租戶支付,即可窺出當

時「熟番」土地流失、地權複雜以及原住民經濟困境;大租戶對土地已無實權,

而小租戶則成為土地實際登記有案的業主,土地已漸漸落入漢人手中0 24

21請參見丘延亮, 1995 ,《後現代政治》,台北:唐山出版社0

22林滿紅, 1997 ,《茶、糖、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

之〕同上註;(ibid : 167,69)0

24請參見徐世榮, 1997 , 「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十地流失之政治經濟分析」 ,於《原住民十地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國土地經濟學會o

180



至於生番地區,留銘傳執行「開山撫番」的結果,便是大力開闢山地資源,

以便官商砍集木材,促進腦業開發,增加地方財源稅賦,自此之後,官方式力開

詣深入後山的生番地區,但除了北、中、南三路通往後山的古道所經之部落外,

真他生番地區,並沒有因官方上版圖與主權的宣示而喪失自主權。不過,開山撫

耆的結果,確實使番界內移,隘勇線向內山(東)推進,土牛紅線再往內移25 0

圭此之後,平原丘陵地區的原住民漸被同化,而高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也開始

步入跟「熟番」相似的命運了。

(三)日據殖民的「官有林野」政策與原住民土地流失

1895年馬關條約後開始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台灣的統治。相對於歐洲列強,

≡本在十九世紀末不但只是工業化的新丁,更是二等帝國主義之擴張者;因此台

彎這個甲午戰爭後的戰利品,遂成為日本試驗種種殖民政策的實驗室。對於原住

昊,由於在晚清時還是盤據在各深山峻嶺後的￣化外之民」 ,困此日本據台之初,

責不知該如何對待,於是還特別辦了「台灣蕃人統治策」辯論比賽,最後由持第

三六郎湊合出一一份「蕃族對策意見書」 ,明確指出了該關注的事由蕃地可獲得得

爭齊利益,而非蕃人。因為「自日本帝國主權者的目光而言,存在的只是蕃族的

三地,不是蕃族人。 」26

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於1895年頒佈了￣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取締規則」 ,將

≒官方憑證及山林田野地契者,算為官地。並自1910年起,開始了林野調查事

美( 1910-1914)、官有林野整理事業(1915-1925),森林計畫事業( 1925-1940) 、

書地開發調查( 1930-1940) 、以及山地開發現況調查( 1936-1940)等等為開發

晝地所做的各項調查計畫,

至於蕃人的治理政策,則視其歸順或衝突的程度而定,或「綏撫」 ,或「綏

司」,或「圍堵」 ;直到軍人出身的佐久間當總督時,為了早日掃蕩生蕃,俾促進

喜地復原及經濟開發,遂聯合軍警展開「討蕃」行動,最後終於用武力全面征服

了台灣的原住民,使警政權力伸入各個山區部落內。也在這些武力作後盾下,才

三那些蕃地開發調查計畫成為可能。

而在1925年起的森林計晝事業,將山地林野區分為「要存置林野」 、 「不要

享置林野」與「准要存置林野」三類,其中「要存置林野」即戰後的國有林班地,

二￣准要存置林野」除少數為軍事需要外,主要則是專為保障蕃人生活、或獎勵

喜人集團移住而保留者,即「蕃人所要地」 。保留地制度之所以得以推行,也是

∴有關土牛紅線往山區推進,請參見顏愛靜等(1998 : 45-59) 。

‥￣請參見丘延亮, 1997 , 〈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讀與再評價〉 ,刊於1997年12

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28期, pp145-174 0或參見藤井志津枝, 1997 , 《理蕃:日本統治

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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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在日本軍警鎮壓後,配合一系列的扶植授產、集團移住與蕃童教育等等政策

下,使原住民部落生活空間緊縮,再加以移風易俗改變其生活方式,推動生蕃由

狩獵游耕轉向定耕農業,期使反抗消弭於無形。

換句話說,日據時期對於山林地區,關心的是蕃地資源與經濟利益,而非蕃

「人」 ,因此必須侵奪原住民的土地;但卻要設法保留一部份蕃人所要地,才可

降低反抗。至於乖順的熟蕃,在晚清時的土地權即已面臨名存實亡,遂在1904

年頒佈律令,用發補償金的方式宣告廢止大租權,正式終結了大租戶的命運,從

此熟蕃已經不是蕃了。

而蕃地開發和森林事業計畫的結果,則是官方和資本家的聯手,開始大量砍

伐台灣的森林;尤其是珍貴的紅檜、扁柏等林木,甚至被大量運送回日本母國境

內,用來興建日本的官邸或神社。因此從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三大林場開

始,到日據末期擴張到次高山、木瓜山、林田山等等,一片蒼翠的森林,自此走

上消亡的歷史。而原本生活其內的原住民,則在「集團移住」政策下被遷離了傳

統生活領域,一步步地迫使原住民離自己的土地愈來愈遠。

1931年之後,台灣又隨著日本內地經濟需要及戰備需求而工業化,雖然當

時台灣大抵仍以農林加工,而補注了E本母國的工業與民生需求;但台灣做為日

本帝國主義擴張束南亞的「南進基地」據點,因而必須有一些水力、電力能源,

以及輕工業民生品之發展,日月澤水力發電工程便是這樣脈絡下的產物。由此,

也開啟了對山區水力與各項水資源的開發利用。

(四)戰後國民政府「保留地」政策與山區開發蔓延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人遺產,也承繼了大部分的山林政策,例如伐木、水利、

礦業、以及「原住民保留地」政策等等。戰後把日據時「蕃人所要地」先改稱為

「山地保留地」 ,後改稱為「山胞保留地」 ,原住民正名後又改為「原住民保留地」 。

但因為政權主體是漢人,與平地社會大致同文同種,加上山區在日本人數十年監

控「教化」下,早已平靜,遂沒像日據時期那樣嚴禁平地漢人移民到山區墾殖。

這卻促使台灣山林地區土地使用,更趨複雜,而進一步使山區納入市場經濟社會

體系裡;土地違規變相使用與非法買賣案例,日漸增多。

在保留地的使用管理上,國民政府先於1948年制訂了「台灣省各縣山地保

留地管理辦法」。復於1960 、 1966 、 1974 、 1990修訂而成現今之「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 。而我們也可以由一次次的法令修訂中,看出保留地政策逐漸朝

向「地權私有化」 ,以及鼓勵平地財團進入區內開發。雖然這些法規在名義上,

限制了漢人擁有土地所有權,但實際上卻可以有例外地承租利用。這樣的現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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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類似清領時期的「熟蕃」地區,可能在下一個改朝換代後,就使現今的原住

民失去土地。

而實際的社會史告訴我們:這樣的結果,確實一如所謂「平埔族」 27土地流

失與淪亡的歷史一般;即是先放任漢人及資本進入原住民地區,造成侵租原住民

土地的事實,然後在一次次的「清理」與修訂法令中,政府又經常採取接受清理

或修法前的「既成事實」 ,一步步地放寬了漢人與資本進入的限制,而承認了漢

人合法租用權,迫使山地原住民在先拋棄使用權,再來變相地喪失所有權,終至

最後關頭連所有權也不見了。

若對照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則可看出原住民自1970年代起,填補了

台灣次級資本主義發展的勞動力市場之邊陲位置:先淪為林班工人,再轉為遠洋

魚工、營造及工廠工人等等:原住民只要不能靠山、海維生,進入平地勞動力市

場的結果,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免有失業與經常換工作的流離現象。大部分的原住

民逐漸地離白己的土地愈來愈遠。

換句話說,台灣自1860年開山撫番之始,山林物資及農產品的出口而讓勞

動力商品化變成經濟產物,當自然物資契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作而成為商品

時,山林子民即已成為市場經濟的邊陲。因此只要是脫離了自己的土地,就變成

無產的勞動力,以及勞動力的商品化,以填補次級勞力市場。這在日據以至戰後

原住民被「整」進大社會而水土不「合」時,可以更清楚地表瑰出來。當然,人

脫離了土地,也就使土地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分離,也變成可供交換的準商

品,加速了土地的商品化。

隨著台灣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俸系的同時,農產品與自然資源逐漸地商

品化,由早期的製腦、茶葉出口以換敢某些工業產品,以至日據時期開始伐木、

採礦與建造水力設施等等措施,不僅一步步地破壞山林生態平衡,也同時將原住

民捲入市場經濟的洪流裡,並摧毀了其與土地共生的自然經濟生計方式。戰後台

灣所謂的經濟奇蹟,事實上也是奠基在對生態環境與底層勞力的剝削之上,原住

民自然免不了跟著受害。

1980年代以後,因為林業的利潤降低,一些山林地開始有更多的經濟作物

栽植,例如茶葉、檳榔、果樹、山葵與高冷蔬菜等等,而造成濫墾與土地超限利

:￣ 「平埔族.是個錯誤的概念,它從來就不是一個￣族」 ,而包含至少十個左右被同畫了的原住

民族群;平埔族是日本殖民主義國族學者伊能嘉矩之發明,把清朝被稱作￣熟番」的原住民,

即居住在平原、丘陵與淺山地區而歸順朝廷的原住民各族群部落,泛稱為「平埔族」 ;而把肩

住在山區未歸順的￣生番」等各族,以日本國族主義的方式閱讀,認為這些生蕃應該和日本的

￣高砂.族同源,而將其泛稱作「高砂族.。戰後國民政府的國族學者,又認為「高砂」應是

￣高山.之音訛誤,故改稱為「高山族.或「山地同胞」 (簡稱￣山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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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現象。也因這些坡地農業需要密集資本投入,原住民多半沒有這樣的財力,

而使保留地的使用有更多轉租情形發生,土地使用更趨複雜。止匕外,密集資本的

投入,更因發展山區觀光的「休閒工業」市場,造成許多山林變項使用,由林/

農的濫砍、濫墾等,轉為道路開發與「水泥化」工程的爛挖、濫建;水土保持更

差,進一步造成水土流失的潛在危機。

這些土地不當開發或超限利用情形,不僅造成水土流失、逢雨必災的潛勢,

更造成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的破壞,使一些珍貴稀有動物面臨瀕臨滅絕的危機。但

是大社會在保育聲浪崛起之時,卻往往不察地誤把原住民狩獵當作是生態破壞的

主要殺手;直到近年的山區災難更加頻繁,檢視山林文化的聲音,也才慢慢地開

始被聽見。

(五)社會自我保護:環境正義與原住民生存抗爭

事實上,一九八○年之後這些山林土地使用的擴張,經常夾擠了原住民的生

存環境,特別是以國家之名的公共建設與財團投資開發的種種措施,例如水庫、

核廢場、國家公園以及水泥場、採礦場等等。在生存危機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會

有原住民的抗爭存在。儘管不少部落曾因妥協、退讓或力量單薄,而早在歷史的

洪流裡被淹沒(例如因石門水庫而遷村的泰雅族部落等等) ,但這類原住民白勺生

存抗爭,在過去的歷史上確是不曾停息過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期裡,因為不

同的緣由,而有不同的抗爭形式出現。而所抗爭的事由,卻不外乎是爭取土地、

生計、生活尊嚴與文化自主權。

因此,我們可由諸多史料中發現,在明鄭以至晚清1860年開山撫番後的原

住民地區,環境生態與自然地景的破壞實其來有自,因此才會牛山濯濯、鹿場消

失之語。而面對生活空間被擠迫與生存環境被破壞的原住民,或因歸順而漸被同

化,或因衛土護生而與漢人發生衝突,甚至「出草」來遏止外人入侵,遂被稱為

「番害」來對待o特別在曰據殖民時期日人急速向山區擴張進逼,更是大大縮限

了原住民傳統的生活領域,而招致大小不斷的「蕃害」 ,其中最悲壯而為驚天動

地的生存抗爭,即是「霧社事件」。

戰後台灣,因承繼日本人全面控制山區的成果,加上日據末期新理蕃政策與

「集團移住」的奏效,原住民部部落生存抗爭意識,在主體社會同化教育數十年

後幾已停息,直至1984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後,才又燃起了跨族群部落的

弱勢者生存抗爭之火。此後,更於1988與1989年發起了兩次的還我土地運動,

以及晚近原住民地區爭取「環境生存權」的運動。例如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運動、

屏東魯凱族反瑪家水庫、布農族反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族反國家公園及亞洲水

泥侵佔祖先地、水濂阿美族反牛山興建火力發電廠、以及泰雅族反馬告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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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共管等等:這些案例,在在反映了原住民環境生存權不容侵犯的聲音。

上述種種,也凸顯原住民族作為「人」的存在以及其環境生存權問題;由於

三體社會多半站在漢人角度、都市中心來思考,因而缺乏對邊陲地區弱勢族群的

認識與關注。換句話說,在以漢人政權與資本為核心的思考範疇裡,山林地區(或

限制發展地區)的開發與保育,往往都忽略了原住民族的生存權益,而招致開發、

保育與地方生計的衝突現象,產生「環境正義」問題。

「環境正義」簡單地說,便是因環墳困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

關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其論述的興起,主要是因全球資本主

義擴張過程,導致地球資源日益枯竭及因環境改變或破壞,引起社會衝突不斷,

商於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出瑰的「環境社會學」論述0 28更因美國長期來的種

族問題,以及有毒廢棄物與垃圾場、核廢料等多選擇在非白人地區處理,因而自

從1980年代末的新環境社會學(即環境正義)論述,將這些瑰象稱為「環境的

種族(偏見)主義. (Environmental Racism) 29 0

根據國外許多經驗研究的成果顯示,經濟因素(地價便宜)並非造成上述現

象的主因,而是族群因素與種族歧視,因此族群成為預測有毒廢棄物丟棄場與垃

圾場設置地點的最好指標30 ;原住民族(或當地少數民族)也就往往成為環境破

壞最直接的犧牲者。此後,有關環境王義的論述,在全球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二

十世紀末,開始被廣泛引用來討論有關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所遭遇的環境議題。

並且,這樣的議題不只有在廢棄物的處理上,也呈顯在資源的擷取過程,因而有

一些環境社會學者視此現象為環境與社會間的持久性衝突。

紀駿傑( 1997)以全球原住民為例,整理環境正義的相關研究,強調儘管原

住民的知識與文化對全球生態與人類生存有多重意義,但他們在全世界仍遭受各

種無情的生態迫害,甚至滅族的危機。而迫害與威脅主要來自(一)政府選擇原

住民傳統家園作為核子試爆與堆放核廢料的地方。 (二)外來人口的侵入逼近與

強勢文化的滲入。 (三)國家與資本家常以私有化與更有效利用為理由搶奪原住

民土地。 (四)政府以成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名義,侵佔原住民歷史家園,並限

制其傳統經濟及文化活動。 (五)強勢文化所謂的「發展」與「開發」 ,包括林木

採收、採礦、採石油及水資源利用等等,是生態與原住民的另一種浩劫0 31

二8請參見(紀駿傑, 1997 : 77) , 「囂境正義‥環境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 ,於.‘第一屆環境價值

觀與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 , pp72,93 0

二9紀駿傑, 1993 , 「種族歧視與環境破壞」 ,於自立晚報1993/12/05日0

30 Bullard. Robert.(ed.) , 1993 , "Conffon〔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s,|‘ ,

Boston ‥ SouthEnd Press o

31紀駿傑(1997‥ 81-8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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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了原住民(與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

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以

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

的權利。而其規範性意義就在於使我們面對那些環境不正義現象時,要毫不猶豫

地選擇站在哪一邊(紀駿傑, 1997 : 78 、 86) 。這裡觸及了研究之政治正確性的

問題,也點出持正義論的環境社會學者,其關懷與行動的積極意義。

特別在九二一地震之後,這個大自然反撲的力量,更是把台灣山林開發的問

題,震出千瘡百孔!每年的颱風、豪雨,接二連三地造成各地洪水、土石流等災

難,不論山地平地,全島已是「災難共同體」而幾乎都成了災區;台灣山林的狀

態,已從古代繽紛生命的「脈動的大地」 ,逐漸淪為災難不斷的「滾動的山河」 。

因此,放在全球變遷中重新檢視台灣山林文化,未來若不改變我們對待山林的態

度,省思登山與山林教育的重要,那麼,災難只會擴大與一再重演。

小結‥

由全球變遷視野的「全球在地化」觀點,來檢視台灣的近代史,實在可以更

讓我們看見台灣山林的滄桑變遷。從晚清的「開山撫番」政策以及漢人侵墾,造

成牛山濯濯、頓改舊觀;可說是台灣山林變遷的濫觴。而日本殖民政權著眼的「山

林經濟利益」 ,開始大量砍伐林木;以及園民政府初期先繼繽日人政策,繼續詐

取山林資源,以至後期再放任漢人進入山區濫墾等等;都是造成今日山林災難的

主要成因!即使八○年代末台灣社會的生態保育意識開始萌芽,而2000年開始

民進黨執政,山林開發與國土保育的兩難,亦仍是燙手山芋!

而台灣山區生態破壞與山林文化變遷,事實上是緊緊隨著政治經濟變遷下,

原住民的土地流失,與主體社會「土地倫理」淪喪而造成的!換句話說,造成這

個結果的問題根源,背後的客觀條件乃是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市場需求,造成不

同時其的台灣,必須透過販賣與詐取山林資源來換取經濟利益;而在此客觀結構

下的主觀條件,則是另一關鍵因素。這裡,就聯結了人類文化與大自然之間的關

係,特別是對待土地的態度與方式;即,原住族群與移民族群對待土地的不同態

度與觀點,也就是人們「土地倫理」的問題。

也因此,我們更得省思人與土地關係,而由「全球在地化」的觀點,透過全

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動,來重新檢視土地倫理;看看聯合國怎樣在看待自然環境

和文化環境的保護、訂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簡稱《世界遺產公

約》) ,以及原住民傳統又是怎樣在看待山林,在信仰上對山敬畏有加的態度。而

以保護「神聖空間」的觀點出發,恰好可以把這兩個面向統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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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遺產與神聖空間的保護趨勢

環顧人類與大自然互動的文化史,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名山聖蹟,特定山峰往

往與山岳民族的傳統信仰有關,而被視為「禁地」與「神聖空間」來看待‥因為

山是神靈或祖靈的居所,所以除了敬畏之外,更須加以守護!在傳統原住民的生

活區域內,尤其清楚:例如,珠幕朗瑪峰(埃佛勒斯峰/聖母峰)在尼泊爾雪巴

與中國藏族的觀念中,都是「神靈的居所」之意,因此敬畏有加!

即使是非原住民的區域,古人對山的崇敬也甚於今日。例如,古申國的名山

聖蹟,所謂的「五嶽」等等就是一例;所以才會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

在深,有龍則靈」的說法。而日本至少自十五世紀開始,就有mlmlSm的傳統,

潛意識中相信萬物皆有靈;富士山於是被當作「靈峰」來看待,是人們得要合十

崇拜的對象。這種對富士山的崇拜、敬畏、嚮往、愛護現象,從十七世紀江戶時

代到現在的柬京,在居民生活的各層面上,一直若隱若瑰0 32

因此,不論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社會,古代社會中對待山的態度,始終都是遠

比崇敬的!例如古印加帝國在山區留下的雄偉殿堂,目前位於秘魯安第斯山脈東

坡的MachuPicchu聖堂,就是點型的例子;它在1983年被聯合國依據「文化」

和「自然」標準,指定為混合「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世界遺產」地點。

而中國的黃山、泰山、峨眉山和武夷山等,也同樣被聯合國指定為「文化與自然

遺產」 ,為具有自然/文化雙重特色的世界遺產地!

世界遺產的出現與推動,主要肇因於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發展,帶來自然環

境與許多古文明、文化的破壞;而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文化與環境意識崛起,

更多關心人類命運而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專家等,意識到戰爭、自然災害、環境

災難、工業發展等,威脅著世界各地許多珍貴的文化與自然環境,而這些環墳可

說是人類世界「共同的遺產」 ,一經毀壞就難以復返!

世界遺產公約實際上從兩個方面開展:一個關注文化遺跡和遺址的保存,另

一個關注自然保護。隨著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臨近, IUCN (世界自然

保育聯盟,成立於1948)和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根據「世界遺產」

的概念,制定了各自的提案oIUCN的提案包括了自然和文化遺產地,而UNESCO

的提案傾向于文化遺產地。之後,在1972年11月16日於巴黎召開的UNESCO

第17屆會議上,通過著名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這是聯合國首度

界定「世界遺產」的定義與範圍,希望藉由國際合作的方式,致力於擴大保護地

球上眾多文化和自然財富。它可說是國際上最早的環境公約之一。

3二請參見新井一二三, 2004 , 「柬京與富士山. ,於臘中國時報》 2004/9/8人間副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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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富有遠見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工具,它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即:地

球上存在一些地方,由於其自然特點、歷史特色或精神意義,而具有「特殊的普

遍價值」之意義;因此,對它們的保護不僅僅是某一個國家的責任,而是整個國

際社會的使命!公約的曲折歷史,與人類對待保護區的態度及方式上的轉變,交

織在一起。其中的改變,主要是由把人類看作是「置外於自然界的觀察者」這一

觀念,調整為人類是「屬於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事實0 33

從「世界遺產委員會」於1978年公佈第一批世界遺產名單以來,截至2003

年7月止,參與《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已達175國家與地

區;共指定754處世界遺產地(WorldHeritage Sites) ,分佈在128個國家中。今

(2004)年6月28日到7月7日在中國蘇州,召開UNESCO的「第二十八屆

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中,審議48個備選項目,叉通過34項世界遺產指定,包

括29項文化遺產和5項自然遺產;因此,目前全球共有788處世界遺產,其中

文化遺產地有611處、自然遺產地154處、混合遺產地23處034

此外,此次會議的閉幕式上,大會還通過並宣讀了《蘇州宣言》 ,宣言中呼

籲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要更加重視青年人在世界遺產保護中的角色與作用,加

強針對青年人的世界遺產保護教育;並希望世界各政府和機構,當要能採取一致

的行動,制訂該國該地區有關青年參與世界遺產保護教育的具體目標,定期舉辦

全球論壇,共同推動世界遺產保護的相關教育。

世界遺產的內容與形式若依其不同類別,可以區分為「文化遺產. ( Cultural

Heritage/61 1項) 、 「自然遺產」(Natural Heritage/154項) 、兼具兩者特性之「文

化與白然遺產」 (CulturaI & Natural Heritage/23項) ,以及2001年才新增的類別

「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 ( Proc】amation ofMasterpieces of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Humanity/19項) 。文化遺產的指定,主要由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

ICOMOS負責35 ;文化遺產也是目前世界遺產中,最多與最主要的項目。自然遺

產攸關了「生命多樣性」的保存,由IUCN來協助認定。

「文化遺產」不只是狹義的建築物;凡與人類文化發展相關的事物,皆可被

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依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一條,定義「文

33請參httD//\VWW.Chinabiediversitv.∞m飢crV1 5- 16/00 1.htm ; 2001年UNEsCO世界遺產中心主席

Frances∞Bandarm , 2001 , 「自然的聖殿」 ,譯自 《WorldConservation) , 2001 ,第2期p.3-4 0

34請參見UNESCO有關WorId Heritage的官方網玷: htto//whc.unesco.orcr/ 0

35 1COMOs (Intemat10m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國際歷史遺跡和遺址委員會;是一個總

部設在巴黎的非政府組織,負責對被提名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地進行評估o ICOMOS

擁有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六干余名成員,都是建築學、考古學、藝術史、規劃、遺產地管理和

保護方面的專家‥依照任務編組,去評估混合遺產地的管理和保護工作。該組織和IUCN在評

估所謂文化與自然遺產“混合遺產地”的工作中緊密配合。這些遺產地同時因其文化和自然價

值而被提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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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遺產」包含了紀念物( monuments) ,建築群(groups ofbuildings)與場所(sites)

等。紀念物是指「建築作品、紀念性的雕塑作品與繪畫、具考古特質之元素或結

構、碑銘、穴居地以及從歷史、藝術或科學的觀點來看,具有傑出普世性價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物件之組合」 。建築群是指「因為其建築特色、均

質性、或者是於景觀中的位置,從歷史、藝術或科學的觀點來看,具有傑出普世

性價值之分散的或是連續的一群建築」 。場所則是指「存有人造物或者兼有人造

物與自然,並且從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具有傑出普世性價
值之地區」 。

「自然遺產」要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必須具有以下特徵:

( 1 )代表生命進化的紀錄、重要且持續的地質發展過程、具有意義的地形

學或地文學特色等的地球歷史主要發展階段的顯著例子。

(2)在陸上、淡水、沿海及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的演化與發展上,代
表持續進行中的生態學及生物學過程的顯著例子。

( 3 )包含出色的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自然現象或地區。

目前「自然遺產」被指定的地區,主要包括了化石遺址(FossilSite),生物

圍保存( Biosphere Reserves) ,熱帶雨林( Tropical Forest) ,與生態地理學地域

(BiographicaI Regions )等特殊區域。

「文化與自然遺產」則是兼具文化與自然特色,並且同時符合兩者認定標準

地方呵以說是為重要而稀少的世界遺產。全世界目前只有23處,包括中國
昀黃山、秘魯的馬丘比丘等等地方。

至於「口述與人類無形遺產」類別,是2001年才新增的;它主要是由聯合

畫教科文組織秘書長松浦晃一郎先生,把韓國人提出的「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

( Proclamation ofMasterpieces of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Humanity )觀

令,納入世界遺產的保存對象咱於世界快速的現代化與同一化,這類遺產比起

具實質形體的「世界文化遺產」更為不易傳承;這些具特殊價值的文化活動,都
哥傅人漸少而面臨失傳之虞。

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ESCO)在2001年,公告了19種「口述與無形

'、類遺產」 ,試圖保存這些具有特殊價值的文化活動及口述文化形式,包括語言、

女事、音樂、舞蹈和風俗等等;例如摩洛哥說書人、樂師及弄蛇人的文化場域、
三本能劇、中國崑曲等等0 36

會出現「口述與人類無形遺產」的類別,背後主要的觀念與思惟,即是「有

=女化財」與「無形文化財」兩大類;於是惻ESCO把人類的文化遺產,區分

資科來源:睦巨4迎迎畦逃型聾地睡蝗呻華民國保護世界遺產協會「世界遺產概述」網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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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兩種不同形態的類別o換句話說,把具有特殊歷史文化價值〕

而存在於「實體空間」中的地區、地點、建築與紀念物件等,視為是有形文化財

(物質文化遺產) ,而把存在於人群、事件當中等非實體空間的文化形式,稱為

無形文化財(非物質文化遺產) 。

由於過往世界遺產指定的項目,都是物質文化遺產;但實體空間終究只是固

著的物件與環境,若沒了「人」的生活文化繼續與之互動,它終究只是「死」的

保存,而非「活」的保存。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存在過的語言、祭典儀

式、音樂、舞蹈、工藝技術、藝術活動等等無形文化,實蘊含了人類生存與「文

化多樣性」的生活智慧‥但在近百年來當代社會的巨變中,這些無形文化財消失

的速度,卻遠比那些物質文化遺產吏嚴重!因此,在全球文化的社會變遷中,如

何保存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確實是國際上有關文化保存

與再創造的新課題。

正是對「文化」的認識觀轉變,由「有形文化財」到「無形文化財」的擴充,

拓展了文化保存的視野,才不再把文化只當作物件和「死的空間」的保護,而更

強調「活著的人」的生活文化、思想與生活智慧等的動態保存。也因此,聯合國

科教文組織( UNESCO )中的文化遺產部門,區分為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兩類;

而UNESCO在2003年9月29日到10月17日,於巴黎舉行的第三十二次大會

上,也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

自然遺產間的關聯,並承認各社群(尤其原住民社群)在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創作上的重要角色,及對「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創造性的貢獻0 37

筆者今(2004)三月,於琉球「2004沖繩國際會議」 ( Okinawa Intemational

Forum 2004)發表論文並參與專家會議,與在UNESCO文化遺產部門無形遺產

處( Intangible Heritage Section. Divi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的負責人

SMEETS先生、 ICCROM38負責世界遺產公約國際協調的STOVEL等專家學者,

共同擬定而於2003年3月27日發表《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沖繩宣言》 ,即奠

基在2001年UNESCO的《文化多樣性普世宣言》以及1994年《奈良憲章》的

精神,再次確認「文化多樣性」的角色與重要,特別是緊繫傳統信仰系統的文化

空間,在琉球及世界各地日漸受到威脅的今日。

37請參見UNESCO官方網站: htto‥//unesdoc.unesco.orglmages/0013/001325/132540e.Ddf o

38 1CCROM ( lntem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呵/保護和恢復文化遺產國際研究申心) ,是一個政府間組織,它被授權推動世界範圍內

所有類型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o ICCROM於]959年在羅馬成立,關鍵角色是通過培訓、資訊、

調查研究、合作及宣傳等方式致力於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o 1996年以來,它已在世界各地組

織了培訓活動,並且已經開發了富有新意的教育工具、研究方法和材料。作為一個諮詢機構,

lcCROM已經就具體某些遺產地的間題,向世界道產委員會提供了技術性建議,同時也對有

關培訓工作的提案和策略,提出意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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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宣言》呼應了此次國際會議的主題「沖繩與亞洲神聖空間的保存:社

區發展與文化遺產.( “拋肘9 in okinawa and Sacred Spaces inAsi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u】tura】 Heritage”) ,並強調保護「神聖空間」的重要。宣言最

後並強烈呼籲各政府,應加強重視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聯,以及

文化空間的保護,並擬定有效的保存措施。

換句話說,國際上近年來把「神聖空間」的保護,當作是整合「物質文化遺

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項重點;許多世界遺產的指定,也都更重視和「神

聖空間」有關的部份!今(2004)年剛在蘇州結束的第廿八屆世界遺產會議,通

過日本「和歌山神聖空間和朝拜動線熊野古道」之審查與指定指定,便是重要的

僩案。但在台灣,不論政府或民間,迄今都尚未正視這些無形文化財的保育。文

建會到2001年之後,才開始重視「世界遺產」的重要,而後委請國際專家參與,

前來進行「台灣十大世界遺產潛力點評估」工作;後經增修暫列十二大潛力點,

而國際專家也特別建議,世界遺產應當要看到「神聖空間」的特質!

此外,在強調「神聖空間」保護的同時,也愈來愈重視物質文化遺產、非物

質文化遺產及其與自然遺產間的關聯,並承認原住民社群對於生命多樣性、非物

質文化遺產方面的隱藏貢獻o例如,馬來西亞沙巴的Kinabalu (金納巴魯峰)山

區,雖具備「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一雙重持質的區域,但因當時只申報自然

遺產部份,所以在2000年被指定為世界自然遺產!儘管如此,沙巴的Kinabalu

山又被稱為「神山」 ,至今仍是當地Kadazan族以及周遭原住民族共同的聖山;

市在傳統信仰中,也對這些神聖空間具有保護的作用!這裡,便聯結原住民土地

倫理,以及傳統文化對「神聖空間」的重視與保護。

五、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神聖空間之保護

原住民與大自然關係自古緊密,但由於絕大多數的原住民仍是口述文化,生

饕知識與生活智慧,只透過口耳相傳和儀式等生活教育在傳承;因此,當代工業

文明與國族國家的文字社會,對於原住民的土地倫理、生態知識與生活智慧,可

說都是陌生而無知的!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白人帶來了印地安人許多部

嘆消滅,與生態環境莫大的災難;台灣人四百年的漢人移民,也同樣帶來台灣山

坏生態與原住民的浩劫。而這被後,卻和原住民/非原住民對待土地的不同態度

有關,涉及「土地倫理」的思辨。

拗肋是沖繩群島自然信仰體系中的神孽空間,這些神聖空間分布在森林裡由,神靈/粗靈等

存在於在大樹、巨石或立石中,有些地點設有祭壇,有些地點則無。其中,除琉球本島首里城

與其在大自然中之祭壇等,被指定為世界遺產(文化遺產)外,其餘都沒有被指定保護。而未

被指定的地方,目前只剩竹富島(Thkelomi Island)的[伽;保存最完善豐富,還包括祭典儀

式中酬神的歌舞、戲劇等無形文化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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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白人生態良知與土地倫理的反省

西方英語世界與土地倫理有關的思辨,可說是工業文明對環境破壞後,才開

始在保育運動與環境教育上有所反省。在1960年代,從Rachel Carson的「寂靜

的春天」一書,揭露工業社會的各種污染,將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開始;環境保

育運動和綠色生態政治思潮,也不斷豐富起來。因此約於「970年代中開始,便

有「環境倫理學」的論述,把廿世紀西方社會的環境思潮,大抵分為「人類中心

主義」到「生物中心主義」,再轉為「生態中心主義.三大類。而「生態中心主

義」的典型論述,可說是深層生態學(DeepEcoIogy) o

深層生態學主要是在]970年代,由保育學者Arne Naess所提出,認為人類

對待自然的態度,應該由人類中心轉為以生態為中心;換句話說,就是生態中心

主義的生態哲學。但這個思潮在1980年代即已受到批評指責。最大的問題,是

這種以生態為中心的論述,把「人」排除在外,因而經常變成白人的保育人士,

指責第三世界開發的「當地人」之依據;於是引來「環境正義.與「環境殖民主

義」學者的批評,認為這是另外一種「保育的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40 0

在此之後,深層生態學也開始修正,開始關注到一些環境敏感地帶的原住

民,在傳統上都是生態的一部份,可算是「生態人. ,而慢慢地與一些環境正義

論的學者,有所謂的「大和解」 。除了以Naess為主的深層生態學之外,生態中

心主義的環境倫理學,也不斷援引李奧帕德(Leopold)的「土地倫理學說. ,提

出生態平等主義的環境權觀念;今日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念,彷彿已成為環境

價值教育的主要信念,討論者莫不高捧他的《沙郡年紀》當聖經。

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念,大抵從「生態學.的立場,認為土地是一種「共

同體」 ,而由土壤、水、植物、動物和人類所共同組成的,人類只是這個社群中

的一個成員,必須與其他成員互賴共生。而從「倫理學.的立場,則說明「土地

倫理」是人類倫理演進的必然發展;我們對土地必須要有感覺、了解和接觸,才

能產生愛和尊重,也才有可能建立「土地倫理」 。

此外,他也看到土地與文化的關係,認為文化是從土地孕育出來的!世界上

有各式各樣的文化,之所以那麼豐富,背後反映出孕育它們的土地,必然也是豐

富多樣的。因此,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反映出生態良知的存在;為了文化傳承

和歷史延續,人人都必須為土地的健康(亦即土地自我更新循環的能力)負責,

那樣才能使人得以與自然和諧相處。

40有關「保育帝國主義.的批判,請參見紀駿傑, 1998 , 「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尸環

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 ,於1998年9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1期, pp141-1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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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代教育和經濟系統正引導人們遠離土地意識‥而一種只建立在經濟

≡的上的自然資源保護系統,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他認為當時的社會,尚沒有處

堊人和土地及動、植物生命的倫理規範,就好像奧狄賽的女奴一樣,土地依然只

三一種「財產」 ,人和土地的關係仍是「經濟性」的,包含了「特權」 ,但不包含

￣義務」 。土地的倫理規範,乃是使智人從土地的征服者變成土地的一般成員,

這暗示了成員對群內其他成員的尊重0 41

當然,做為一個美國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的白人,被現代視為美國「野生物

昔理之父」的李奧帕德,其土地倫理的反省,對歐美(以至今日台灣)保育思潮

昀影響,是可以肯定的。畢竟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放在主體社會「唯經濟發

襄」的主流價值觀來相對照,還是具有相當反省力與啟發,特別在於他強調人應

嘗與自然重修和諧關係,以及強調當耍親身體驗自然,用「心」而非用「眼耳」

去看去聽,也點出當時美國社會「唯經濟論」的保育是條死路。

只是,他的學說也跟深層生態學一樣,因為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規野,於是忽

珞了跨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擴張,才是第三世界(尤其是熱帶雨林)環境生

耆破壞更大的元兇,而不應把當地原住民成為代罪羔羊。因此,雖說他把土地當

乍共同體而有「生態人」的省思,比起「深層生態學」來得細緻;但對他而言,

三樣的「人」仍是抽象的、概念的,因而無法立基在真實處境中的原住民立場,

夾省思白人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的壓迫,也無法由原住民傳統的土地倫理與生態

譬慧出發,重新看待保育問題與出路。

若將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念,放在全球變遷與原住民在地文化實踐的

手芟重新檢視,便不難發現他的土地倫理觀點,主要根植於白己的親身體驗,是

一一種「個體」的道德價值,而缺乏「集體」族群命運之共感!因此儘管敘述的文

晝流暢優美,儘管指出文化根植於土地,但他對土地倫理「變遷」與體認,卻仍

÷夠深廣細緻;既未能用「全球化」的觀點,省思全球環境變遷背後的政治經濟

嘆源,卻又未能以原住民的「在地化」觀點出發,更細緻地去論述土地倫理的文

′∠ 、信仰基盤。

但類似的「土地倫理」觀點,早就存於傳統原住民代代相傳的世界裡!而在

寧統原住民社會中,土地倫理不只是觀念而已,更是日常生活踐行的一部份,背

丟有其對生命、信仰的深層省思。

Leopold. Aldo , 1949 , ,tlSa”d Cb朋rtyA肋昭刪C "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請

參見吳美真譯, 1998 , 《沙郡年紀》 ,台北:天下出版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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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

在原住民觀點中與土地倫理有關之省思,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記載,當屬

1854年美洲印地安酋長西雅圖的演說,面對白人政府欲買原住民土地,受迫於

武力下不得不賣的政治現實,所發的鏗然之聲:

「這土地的每一部份,在我人民的經驗和記憶裡,都是神聖的!每一片山

坡,每一處幽谷,每一塊原野,每一從樹林,都因我部落心愛的記憶或悲傷的經

驗而成為聖地。⋯⋯土地是我們的母親, ⋯人若唾棄母親,就是唾棄自己。 ,,⋯,

土地不屬於白人,而白人卻屬於土地。⋯⋯你如何能買天空、土地的溫柔和奔馳

的羚羊? ⋯⋯假若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甘甜並不屬於我們擁有,我們如何能賣給

你們?⋯⋯」42

因此,西雅圖宣言其實更深層地反省了人、地關係,以及白人殖民主義對土

地生命的掠奪與傷害,同時也點出了印地安人作為弱勢族裔面對強權的無奈,而

不是把人同質化為沒有差異的個體,誤以為訴諸「倫理學」上每個人的個人道德

訴求,就可以改變困境。另外,印地安人的土地倫理觀,與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包

括台灣原住民)各部族也很像,可說幾乎都把土地當作母親樣來看待!

事實上,傳統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幾乎有著共通的價值,即‥把人視為是

大自然的￣份子,人是生態系的一環,而非置外於大地;因此,時時刻刻都得守

護土地與神聖空間的家園,才能讓後代繼續繁衍、生存。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國

家社會中,全球各地的原住民卻也幾乎遭逢共通的處境,即‥土地、語言和文化

的流失,以及生活方式被迫改變等等間題。只是全球原住民的土地倫理、生態智

慧之保育,卻遲遲到廿世紀末原住民消亡速度更怏時,才因與「生命多樣性.有

關的保護,開始受到國際重視。

然而,儘管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權利的保護,在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會議已很常

見,但實質而有效的措施卻才正要開始。其中,為期最長、可能也最重要的會議,

應該算是「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 (WGIP) 43每年在日內瓦舉行的會議;

而1982年成立之初即草擬一份《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 ,在1992年的版本中

提到:

「原住民應該擁有集體的及個人的權利,對於他們傳統所占有或是使用的土

42有關Se毗e酋長的話,請參見西雅圖酋長著, 1854/1998 ,孟祥森譯, 1998 , 《西雅圖的天空》 ,

台北:雙月書屋。或西雅圖酋長等著,李毓昭譯, 2004 , 《西雅圖酋長的智慧》,台中‥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0

43 wGIP (U.N. Workl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 ,由聯

合國「人權委員會」一九八二年所成立,這個工作小組除起草一份《世界原住民權利宣言》外,

近年來也參與到「生命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等相關的保護會議中,由原住民的觀點,提
出更多的實質建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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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應該要能夠控制並加以利用。這些權利包括‥完全承認他們的法律與習俗、

土地占有體系和資源管理的組織,以及國家應該提出有效的方法,避兔這些權利
受到干擾或侵害。. J4

自1987年WCED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裡,已注意到原住民和保持生

態體系與維護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

山地、旱地等複雜生態體系資源管理的經驗。 」 45也注意到環境正義的問題,因

而提到「人類社會正進行著一項極諷刺的現象,當發展據及雨林、沙漠及其它孤

立的環境之後,它傾向於將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 」 46因此,

在聯合國( 1992)的《廿一世紀議程》裡,強調「原住民與其居住土地有歷史淵

源,對自然資源保育有獨特的貢獻,其對永續發展的參與應予加強,傳統知識與
經驗應予尊重」 470

而在1992世界高峰會議中,所擬定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裡面,在序言、

第八條「就地保護」和第十條「永續利用」中,也都提到原住民在保護地球生命
多樣性中的重要:

「(締約國)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其傳統與生物

資源有著密切的依存闖係,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續利用其組

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而產生的惠益。 」(序言)

「參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那些原住民與地方社區中,依照傳統生活方

式而與生命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

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

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第八條)

「(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保護並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憤例而且符合保

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的習慣使用方式。 」 (第十條) 48

只可惜,這些具有生態良知的白人主導所擬出的文件,並沒有對「全球經濟

發展」的迷失有所反省咽而雖然提出美好的願景,卻缺乏如何達成目標的具體

主張,於是有來自「環境正義」觀點的學者,認為該更細緻地反省誰是「我們」 、

如何「共同」?49事實上, 「文化多樣性」與「生命多樣性」的確一體兩面,而

「原住民生態智慧」是保育「生命多樣性」的文化基調,因此若能重構原住民的

「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 「我們」或許才「有條件」與資格,來作為自然環境

J有關順住民權利宣言(草案)》內容呵參見‥ try〃www口tS,°row/一aborlha‘吐吐i±哩o

‘)參見WCED (1987 ‥ ]2) o ;青參見WCED , 1987 , ,,Ow′Cb棚Onftr咖,, , Oxford : Oxford

Universdy Press o

-6同前引書‥(WCED, 1987: 115).

￣7參見Sjtal,z, D, (ed,) 1993 , ,L4gowdr 2‘′ 7ifeEa′仞fr棚whfrO/ay /O L5(nyC O#′肋肋, ,

Boulder : Earthpress o

‘8有關《生物多樣性公約j,條文,可參見:畦〃bc,ZO,ntu,edu,tw/cbd/cbd_Q.迎o

二。請參見紀駿傑, 1998 ,同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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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當的信託者及管理人。因此,對們對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當要有吏

多的認識才行!

在這點上,有關全球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及其對大自然之守護角色,較早

論述得較為詳盡的,可說是Duming ( 】992 ) 「土地的守護者‥原住民與地球的健

康」 50一書o Durning在「土地的守護者」這本小書中,點出那些生態複雜、敏

感、保存良好地區,都是原住民的家園;因為原住民長年來的妥善看顧,才保存

了「生命多樣性」的環境。而今,卻因國家與跨國經濟體系,摧毀這些地區的生

態與文化。解決之道,是應當要協助這些地區的原住民,在生態守護的前線站起

來,並看他們站在一起;因為原住民向來有如「礦工的金絲雀」一般,當金絲雀

死了,礦工也就會緊跟著遭殃。

文中, Durning指出世界原住民各部族,都有其生態智慧與土地倫理,而有

不同於主流社會的另類觀點。在他的論證裡,清楚地點出原住民的真實處境,以

及縱使在這樣的情狀下,原住民的族老們也不悲觀,反而是悲天憫人地祈求大地

與神靈原諒白人(主流社會)的過錯。所以他由一九九二年六月地位崇高的原住

民TulaIang Maway老酋長,坐在菲律賓最高的火山(Apo山)上所作的一個簡

單的懇求,開始論證原住民作為土地守護者,對地球健康所作的貢獻。

這位Lumad族八十六歲的領袖Maway ,發誓即便流到最後一滴血,也要保

衛免受能源發展衝擊的Lumad族聖地;因此對其族人轉讓給外來移民的農地,

揮袖作了如下的禱詞: 「讓我們基督徒的弟兄們,在造個平原上能享受他們的生

命吧。 」然後轉向Apo山, Maway緩緩地總結了他的思維: 「我們只希望他們留

給我們最後的聖域而已。 」而對原住民來說, Maway的懇求其實是再熟悉不過

了:原住民希望他們的土地不再被蹂躪,要他們的天賦人權還給他們!引

當八○年代中期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建議開發該座山的地熱能源時,酋長

Maway和他的人民都大表反對。儘管地熱能源可以再生,也很乾淨;但要在Apo

山發展地熱能源,卻必須清除大片原始森林,將會更加破壞濱臨絕種物種(例如

菲律賓鷹)的棲息地,更何況這裹還是菲律賓最老的一座國家公園。在1989年

他們的抗議失敗, Maway和其他二十名Lumad長者舉行了一場名為D’ yandi

的神聖儀式,這儀式對他們自己、他們的人民、以及所有的Lumad族子孫,都

產生一種約束力,從此他們必須以自己生命來保衛Apo山。

當間及採取這樣強硬立場的動機時, Maway酋長很平靜地敘述從先祖代代

50參見Duming. Alan Thein. , 1992 , Gun′柵us Q//加Z,Owdr frod悟C”O“∫ Papho owdifeHca肋q/

咖E伽r/丸 Worldwatch Paper l12. Washington. D.C : Worldwatch Institute o或參見李永展、林

泠譯, 1999 , 《十地的守護神:原住民與地球的健康》 ,台北:看守台灣研究中心0

51請參見李永展、林泠譯(1999‥ 9)。同上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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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下來的開天闢地神話;在這則故事裹,世界的創造者Apotio在完成創世的

工作後向Lumad族道別並且回到他在Apo山的居所。 「Apotio告訴我們, 」他

說,「保衛造片土地,不要讓任何人摧毀或褻瀆這片土地。你們也許會遭到苦難,

也許會陷入貧窮,但不要離開造襄,因為道囊是我居住的地方⋯絕對不能將這座

山拱手讓人。就算是死,也勝過將這座山交給別人。 」

儘管儀式後吸引其他環保人士及人權工作者加入他們陣營,透過法律、社會

運動與國際結盟的支援等等手段,希望阻止這項計畫;但1992年時國家透過陸

海軍的五營兵力,圍繞著Apo山紮營,表面上是為了防衛菲律賓共產黨的游擊

隊,實際上主要是為了威嚇Lumad族人a終於,有些Lumad族人接受了石油公

司的條件;這條件承諾在設廠完成後,石油公司會成立一個協助Lumad族的基

金會,每年至少給這個墓金會二十五萬美元o但是,利用Lumad陣營中的意見

分裂中,在山側高處的施工人員,卻迅速地砍倒森林並開始鑿井。

因此1992年中旬, Maway與一些忠於D’yandi的族人,重新組織了對施

工工地完全防堵的行動,在暴風雨前的寧靜裹州away酋長堅定地說‥ 「我老了,

如果他們殺了我,有人會接替我的位置。 」就像每個徘徊在工業發展與傳統土地

利用的原住民一樣, Lumad族也遭遇到財力及與權力中樞關係,都遠比他們好的

敵人;而Lumad族所擁有的,卻只有一股堅定不移的信念。原住民生存危機,

諸如這類傳統憤習中斷、生命遭受暴力威脅恐陋、內部利益與派系分裂,而在與

「國家/資本家」聯手的鬥爭中輸掉的例子,在世界各地都不斷上演c 52

事實上, Maway酋長的懇求,其背後的意涵,無異是替菲律賓原住民、美

國原住民、澳洲原住民、或地球上將近五千種不同原住民文化發聲的!這些原住

民從遠古時代,便和其祖先領土上的土地、水、野生動植物有密切的關係,但他

們正逐漸受到愈來愈多外來世界力量的影響,而瀕臨滅絕。這些原住民的祖先們

早被「傳染病」和「暴力」殺害殆盡;倖存下來的後代,文化被傳道士改變、被

企業家蹂躪,謀生經濟被國家發展瓦解,而他們的土地則被國家沒收或被商業資

源開採者及資本主義農業過度使用。

因此,自從五個世紀前哥倫布航向新大陸,造成歐洲人大量擴張,以致許多

原住民消失以來,至少有二個理由,足以讓世界的主流社會,比以往更須傾聽原

住民的心聲。這兩個理由,不只攸關瀕臨滅絕人民的生命及生活方式,也和主流

社會人民的生命及生活方式,有密不可分的依存性。

首先,原住民是一大片不受干擾的棲息地之守護者,這些棲息地是現代化社

會無法瞭解的維生所須之地一調控水的循環,維持氣候的穩定,以及捉供有價

52同上註; pp.57-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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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植物、動物、及基因;原住民土地內,可能住著比全世界自然保育區總和還

多的瀕臨絕種之動植物物種。其次,原住民擁有無價的生態知識:所有生命賴以

維生的物種多樣性之地圖;也就是說,原住民的語言、風俗、及日常作息當中便

擁有和圖書館現代科技所提供對自然瞭解的相同程度。

在以前以「掠奪」為主的世紀裹,人類不瞭解世界主流文化,如果沒有瀕臨

滅絕的文化之幫助,是無法繼續存活下去的!但人類現在已瞭解到這個道理‥ 「生

命多樣性」和「化多樣性」文是密不可分的;而這對維持「生物圈」的生存,以

及透過生物科技,來改善人類生活品質等等,都相當重要。因此,如果說原住民

在維持地球重要棲息地及生態豐富性上,扮演相當大(或關鍵)的角色,那麼對

其他更多人口的主流社會而言,原住民也可以扮演文化的模範角色c 53

原住民對於土地與大自然,由於必須依賴豐饒與自然充裕的土地為生,因此

總要以「永續利用」的態度面對,才能為子子孫孫留下美好的樂土!哥倫比亞人

類學家Martinvon Hiidebrand便指出, 「印地安人常告訴我,殖民者(非印地安

的定居者)和他們之間的差別,在於殖民者想要將錢財留給其子孫,而他們想留

給子孫的卻是一片森林。 」 54

一般而言,原住民對影響自然資源有效性的生態過程之了解,與他們對資源

各種用途的了解一樣多;大部分森林部落的人,都是植物學大師。例如厄瓜多爾

亞馬遜低地的Shuar族,利用八百種植物當作藥物、食物、動物的草料、燃料、

並且用於建築及漁獵;東南亞的傳統醫療,靠的是六千五百多種藥用植物;而整

個熱帶地區的游耕者,更在林間耕地上播種一百種以上的作物;南太平洋島嶼的

原住民,能預測許多魚類每年的產卵時間,甚至精確到日期和時刻;北加拿大的

捕鯨人,已向存疑的西方海洋生物學家,證實了bowhead鯨會在大片冰塊下遷

移;澳洲沿海的原住民,更將潮汐情況細分達八十種之多。

原住民對自然世界的尊崇景仰,與他們出類拔萃的生態知識相對應;因為原

住民自有一套以文化及信仰的形式,來記錄並傳達知識的方法。但是受西方科學

訓練的專家,常常很難體認到原住民所具有的知識。原住民一代一代發展起來的

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夠興盛,靠的是將生態的可持續性,解讀入代代相傳的身體力

行、神話與儀式、禁忌當中。

此外,在大部分原住民的宇宙觀裹,自然並不僅僅是資源的儲藏庫,智利

Mapuche族的SaIvadorRain曾說過: 「我們與Guinechen神的關係是透過土地來

53同上註;pp.11-120

54同上詁; pp.43 0當然, Duming也提到不少當代原住民的年輕人,在受到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

社會「現代化」價值觀的影響,而忘掉原本的土地倫理和生態知識,學習主流社會傷害十地的

方式對待自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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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我們自土地襄發展文化,在土地裹埋葬死者o 」與Mapuche族相似的,

許多原住民文化視自然為固有價值,尊它為神聖的化身,或者將自然當做祖靈棲

息的家園。他們的宗教信仰,透過自土地取得魚獲、獵物或樹木的人,經常以祭

典祭、儀式等,而顯現出原住民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感謝。儘管在原住民不同族群

部落間,存在變化多端的各式各樣之信仰、儀式、祭典;但原住民對於生態系的

「神聖」觀點與崇敬態度,總是令人驚訝地竟是如此雷同0 55

因此,省思「聖山」與「神聖空間.的概念,應回到原住民的傳統信仰與空

間觀,才會更豐富!多數的原住民族在其泛靈信仰中,對大自然都有「禁地」和

「聖地」的概念;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大自然裡必然有一些山峰、湖泊、岩石、

樹木、溪流、海洋等特殊地點或自然物,會被當作祖靈、惡靈、或神靈棲身的地

方,必須加以守護!而這種把大自然視為萬物母親的態度,以及對大自然特殊山

峰或地點等「神聖空間」的崇敬,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也是相同的。

對台灣各原住民族而言,山林、海域中的許多奇岩、巨峰、迷霧森林等等,

確實也多是神聖空間!許多登山界當作「征服」對象的名山,對當地原住民的傳

統信仰來說,原本都是「禁地」或￣神聖空間」而不能隨意攀爬的。例如,玉山

是布農族族和鄒族共同的聖山,也被布農族視為是「最後的便當」 ;大霸尖山是

泰雅族北勢群的聖山北大武山是排灣族與魯凱族的聖山都蘭山是卑南族甚或

卑甫古文明的聖山;白石山、牡丹岩等,是太魯閣族聖山。

而在和水域有關的神聖空間中,蘭嶼達悟族和海岸阿美族,對海域或海岸中

某些特定地點、礁石等,也有不少是該部落族群的聖空酊至於陸地上的水域,

￣些溪流中特殊地段或湖泊等,也會是原住民族的神聖空間。例如,魯凱族的空

間觀,把不同的土地,區分為住地、農地、獵場、禁地(神聖空間)等四類,而

大、小鬼湖一帶,就是魯凱族的禁地與神聖空間;傳說中因為部落的公主柏楞,

嫁給住在湖中的百步蛇神,因此這些地方不論什麼季節,都不允許狩獵!

若由現今深層生態的觀點,像大、小鬼湖這些充滿文化禁忌的地點,恰是中

海拔霧林帶充滿生機的野生動物生育地,也是脆弱環境與生態敏感地帶;因此魯

凱族透過文化禁忌的方式,來蘊含生態保育的觀念,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極為

特殊的文化記憶裝置!儘管我們無從驗證這些神話的起源,是否真是為了生態保

育與永續生存而已;但這些神話禁忌與生態敏感地的保育,就算只是高度巧合的

重疊,也確實有生態保育的真實效果與作用!

而對昔日水沙連邵族人而言,與環境有關的「文化記憶.也大抵相同;由祭

典儀式的空間上,也可以清楚看出神聖空間/世俗空間的分野。日月潭Lalu原

55同上註‥ pp.43-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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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邵族祖靈長眠的聖地,而Zintun (日月潭)則是傳統生活領域;但Lalu在日

月潭水力發電與水壩興建後,水面升高淹沒了大部分的土地,於是變成湖中小小

的孤島56 0這個攸關「水域生活文化」的神聖空間,於是成了邵族人「文化記憶」

之所繫;所有祭典儀式,都必須向這個祖靈居所招請祖靈,才能進行。因此邵族

與水域生活有關的文化記憶,目前可說是只保存在祭典儀式當中! 57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傳統領域中的山區、森林、海域與海岸等,必然有許多

漢人不知曉的神聖空間,甚至現在的原住民年輕人,也因為長久不曾與老人家生

活在裡面,而喪失這些文化記憶;只是,這些與台灣原住民之「神聖空間」有關

的調查研究,民族誌資料仍相當闕如。未來或許更得透過部落地圖的調查繪製,

在老人家帶著年輕人重新認識土地,才可能保育這些珍貴的神聖空間、生態智慧

與土地倫理!畢竟這些珍貴的無形文化財,不僅是該部落族群的「傳統知識」與

自然信仰之所在,更是人類全體共同的文化資產,而必須加以守護!

六、討論與結論:朝向山的守護者

在前面幾節中,筆者由全球在地化的觀點,回顧全球環境變遷中的「生命多

樣性」保育間題,以及台灣山林滄桑的變遷史;這些問題的根源,都必須放在政

治經濟變動中才能理解。而土地倫理、生態良知與文化保存等的環境價值,卻是

守護人類文化與自然遺產的關鍵;因此聯合國指定與保護「世界遺產」的趨勢,

更重視文化、自然的關聯性,尤其是「無形文化財」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神

聖空間」之保護。

當然,思考登山與山林教育的本質,自然不可忽視這些山林文化的守護者,

應警醒到他們遭受社會壓迫的處境,並學習其傳統知識所提供給我們的智慧。因

此,特別應該要把山林守護與登山教育的課題,立基在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空間觀

念上,才能更深刻而細緻地認知到:傳統的原住民與土地關係向來緊密,具有豐

富的「生態智慧」和「土地倫理」而作為「生態人」與自然和平共存;而這樣的

依存關係,卻和人類整體的命運息息相關,一如「礦工的金絲雀」角色。

56 Lalu之邵族語意即「島」的意思。在前清時期與漢人墾殖前以至日據殖民初期, Lalu原本都

有邵族入居住;這裡曾是史志上所稱的「非舟莫即」之處,而讓邵族成為水沙連的霸主。所從

清朝到日據時代再到國民政府時期,對此的命名都充滿了文化政治的象徵鬥爭,清朝將之稱為

￣珠仔山」、「珠嶼」;日本人稱之為「玉島」;國民政府又改稱為「光華島」。而在實質空間上,

也允滿空間文化形式的銘刻與鬥爭,清朝吳光亮設|￣正心蕾院」 ;到日本人種櫻花樹林、建「玉

島祠. ;再到戰後手書「光華島.三字橫額懸在島上,為觀光興建￣月下老人亭」等,都是侵

犯邵族神聖空間的行為。九二一地震後,在邵族人極力爭取下,終於重新正名為Lalu島0

57有關邵族人神聖空間之保護、祭典儀式作為邵族人文化記隱的裝置等論述,請參見陳永龍,

2004 ∴賣返Lalu禍居地‥從神聖空間保育理述921震災之邵族重建」 ,於2004/02/13中華民

國永續發展學會、牽成永續發展文教基金會主辦之《自然保育與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由

保護「神聖空間」的角度來看,邵族人在921地震後,重返禍居地與重建Lalu的各項努力,

確貸是走在台灣社會的前沿而應予支持肯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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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化」與「科技裝備主義」的迷思

一九九一年秋,人類在美國亞歷桑那州建造了一個斥資五十億、佔地三英畝

的超級大溫室,模擬地球生態環境,包括沙漢、森林、海洋等等小生態系及三千

種動植物。設計者希望此「生物圈二號」能自行循環大溫室內的水文與大氣,並

有穩定的的能量收支、營養循環、食物網結構、生態系功能與平衡,成為一個可

完全自給自足的擬地球生態系。此外還住進去男女各半的八個人,外界只能提供

最基本的能源(太陽能與電力) 。結果兩年下來這八位研究人員既不舒適又不健

康,其間問題不窮,計畫執行的第一年就發生了一萬宗事故。這是一樁徹底失敗

的試驗,但卻證實了一件事‥ (至少到現在)人類的物質生活所需,是離不開自

然界賜予的環境與資源58 0

當今人類世界的許多嘗試,已經證實人類現代科技文明,若要光靠那些科學

技術等「人造」環境與設施,在沙漠環境下是難以維持生存一、二十年的。但澳

洲原住民,卻已經在惡劣生存條件的沙漠中,生活了四萬年之久!極地、冰雪地

或高山環境,也大抵是如此。愛斯基摩的伊努特人,對於「雪花」就有幾十種不

同分類跟專有名詞,背後即是與環境、生存、安全有關的生態知識和生活智慧;

而若沒有雪巴族、藏族等對於高原雪峰的￣地方知識」作後盾,人類也不可能在

五十年前,就能登上聖母峰的!

因此,這個「生物圈二號」案例同時也顯示出:面對大自然浩瀚、微妙與複

雜、豐富的生命界,以及其所伴隨著的嚴峻生存條件,西方科技主義所謂「進步」

的現代知識技術,其實是無知無能的;因而把地球視為Gaia (活的大地母親)

之說59 ,近年也愈來愈受到生態科學界的重視。而傳統原住民的生態知識與土地

倫理,卻完全奠基在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人」基礎,既利用大自然所賜予的資

源,又擔負著「土地守護者」的角色與任務,以使其後代可以在同樣的生態環境

中,永續生存。

若把這樣的思辨,放回台灣的海洋文化來看,當前漢人漁民在「經濟利益」

與觀光浪潮中,大量獵捕黑鮪魚、飛魚等等,已造成海洋生態資源的浩劫。而現

在年輕的平地人若要捕魚,可能需要「有錢」去買一艘機動船,這需要島外的人

先幫他煉鋼、採油礦、作鐵釘、生產樹脂,然後才能下海網魚,卻未必能順著洋

流找到漁場,因此用流刺網等「一網打盡」的方式捕魚。但對蘭嶼傳統達悟的老

58請參見金恆鑣, 1997, 「自然、生命與文化」,於《環境教育季刊》第三十二期( 1997/3 ), pp.33-42 ,

台北:師大環教中心0

59有關Gaia的學說,請參見Lovelock. James 1975 , “GOfa ,’Arvct',工oofrO/L昨OnEo′/ur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Press o或請參見金恆鑣譯, 1994 , 《蓋姬‥大地之母》 ,台北:天

下出版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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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而言,卻只需要一把斧頭,就能造一艘有雕刻的舟;而後乘風破浪,讓汗水

與雕刻映著碧海藍天,悠遊自在,順著海洋浪潮的律動,捕獲充分的魚貨並感到

快樂,敬畏天地而知足感恩。

那到底誰比較有技術、誰比較進步呢?是只用一把斧頭、比較具有知識/技

能與智慧,同時滿足物質維生需要與心靈富足的人比較進步呢?還是需要一大堆

裝備、設施與其他協助,卻不懂得土地倫理的人比較「進步」呢?因此什麼叫做

「現代化」?怎樣的行為與技術叫做「進步」? 60諸如這些科技崇拜與人定勝天

的意識形態,都需要重新被反省。而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說,或可破除這類以

「發展掛帥」為核心的「科技主義」等意識形態之迷失。

而放回台灣的登山與山林文化,也是同樣的狀況。早年日本人在台灣山區的

登山、山林探勘與各項調查,戰後四大天王與百岳運動正開展時,幾乎都是在僱

用原住民嚮導、挑夫的支撐下,才有足夠的安全保障。而晚近相關的山林調查,

特別在野生動物方面,如黑熊調查、水鹿攝影等等,也多有原住民的協助,才得

以累積出一些看得到的成果。而深山地區的山屋興建、山區設施、巡山守護等等,

更多半靠原住民勞工擔負重任,才有一定的品質與成效。

今日台灣的登山,原住民的角色與地位漸漸退出舞台,他們對山林的傳統知

識與智慧也漸被忽視、遺忘。特別是台灣近年跟著美加白人潮流,在國內登山教

育上往往不加省思、拿來就用;這樣的「拿來主義」是很有問題的! 61例如,登

山裝備必然在登山安全中,扮演著極重要的地位;但日漸強調登山裝備的「專業

化」與「科技化」等重要62 ,卻未交代清楚它與環撓的關係及其適用範圍,以及

到底是「核心裝備」 / 「必要裝備」呢?或者僅只是「參考裝備」與奢侈品?63

不檢視各項裝備分類、重要程度、適用環境等等知識,往往使人們產生錯誤觀念,

而誤以為好像必須有許多「昂貴裝備」才能登山。

因此,一般的登山客若要上山,所需要的裝備往往一羅列就數十種以上,又

是Goretex又是GPS的,又是欽炊具、欽爐頭等等;但卻未必真能靠這些昂貴的

高科技產品,在山林中就能悠游自在或確保生命安全。而一個原住民老獵人,卻

60相關省思與討論,可參見陳永龍, 1999 , ∴反思台灣原住民族土地、文化與保育:關於原住民

上地倫理與生態智慧之重構」 ,於1998/l I/21 《原住民保留地利用與環境保育學術研討會》論

文發表;修改後刊載於《原住民保留地利用與環境保育論文集》 , pp.57-84 ,台北:中國土地

經濟學會1999/2月出版0

61請參見陳永龍(2001a、 2001b 、 2003)等幾篇探討登山教育的文葷,對於「土法煉鋼」、 「拿

來主義」與「山頭主義」等的相關批判0

62儘管在特殊環境中,某些裝備確實是保命的必要;特別是在超過五、六十公尺的冰雪天地,

在那些超過人類生活與居住高度之上的山區,或是特殊的極地環境裡等等0

63有關登山裝備之分類與管理,請參見鄭安瞞, 2003 , 「登山裝備與隊伍安全管理關係之初探」

pp.56-65 , 《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於2003/08/23,24太魯閨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

之《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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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雨衣、雨鞋、一把山刀、以及打火機等等最基本的「核心裝備」 ,在加上

一些主食類的維生食物,就能靠著豐富的山林知識與求生技能,在「傳統路線」

之外、沒有登山路徑的山區,悠然地生存生活!那到底是擁有一堆裝備、背得快

要重死了的人比較進步呢?還是這些具有土地綸理、生態智慧的原住民獵人比較

進步呢?答案顯然是不辯自明的。

(二)無人國家公園與LⅣT精神的再思考

除了「科技裝備主義」的迷思外,國內在登山的「環境倫理」上,近年也引

介美國山野活動的保育思潮;其中最具體的參考來源,就是美國有關LNT( Leave

NoTrace)的精神0 64在登山與國家公園的環境教育中,經常提到‥ 「除了攝影,

什麼都不取;除了腳印,什麼都不留。 」這句經典的名言,便可說是LNT精神

最基本的體現。

但實際上,在山上真的可能什麼都不留嗎?顯然很難,特別是人類的排遺。

也因此,把糞便揹下山這個環境保護的實踐,也就更為可敬!一如最早登頂聖母

峰的女性田部井淳子,數年前參加美國商業登山隊去攀登西夏邦馬峰,她和日本

女同伴把個人排遺全部打包帶下山,便使同行的白人男性隊員羞愧0 65畢竟,在

高寒地的糞便處理問題,尤其在乾旱、冰雪地的高山地區,因氣溫低、缺乏營養

源,便降低了微生物的分解速率。因此,即使管理單位沒要求將排遺背下山,在

熱門地區或極端脆弱環境下,這仍是對土地最友善的方式。

林振翰、連志展在《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的論文,也都以LNT作基

礎,來引介相關「環境技術」與所謂「生態登山」的理論與實踐0 66然而,儘管

作為人類在山野地區活動的環境倫理,有關LNT的精神與對待自然的態度,確

實有其重要價值;但LNT背後的生態哲學基礎,在認識論(epistemology)基礎

上卻仍是可議的!因為它仍是美國「無人國家公園」的舊觀念,把「人」排除在

「自然」之外(而非之內)的想法;全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公園)當

初創設理念,便是這種「排除人類影響」的想法。

“從1980年代起,美國山野環境的Lm精神大致包含六大準則,即事先計畫並避免環境高承

載、在能耐受人類踩踏的地表行走及紮營、能背上山的都應背下山、適當處理所有不能背下山

的柬西(特別是糞便) 、不帶走山上任何東西、讓火的使用對環境衝擊減到最低。詳細精神與

做法等,可參考LNT網站: htt[)//wwwlnt.org/ ;或httD//archive.1nt.orgrindex.t)hD O

節請參見張玉龍, 2∞3 , 「高山公廁設施管理之日本經驗」叩.茲5→37 ,於2∞3/08佗3-24太魯閤

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之《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

編請參見林振翰, 2∞3 , 「登山隊伍(者)對環境生態的職責」 ,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3/08侶3-24

主辦之《2∞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 pp.花一8l o以及連志展, 2∞3 , 「重新看見登山鞋

腳下的世界一生態登山在台灣的理論與實踐」 ,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3/08佗3-24主辦之

《2咖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唧. 133-1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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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排除人」的意識形態,顯然漠視原住民的存在,及其被白人壓迫的

真實歷史!在19世紀末美國白人對「自然」與「原住民」的「保育」觀,其實

是把這二者看作「同為人類進步過程中之障礙」 ,於是採用「區隔」與「孤立」

方式,以期「保留一些給後人參觀」 。困此白人不但無視於印地安人在此生存、

生活的事實,更編造「印地安人害怕嘖泉而未出現在此地區」的謊言;透過軍隊

駐紮黃石公園、阻止印地安人進入,才把他們驅趕到「國家公園」預定地之外。

而優勝美地在1890年被劃為國家公園後,也由聯邦騎兵駐守,嚴格執行禁區管

制與禁獵等措施,才一步步地將原住民隔離,驅逐到國家公園範圍外的!

更者,當時白人還提出原住民與當地自然景觀不協調的論調;著名的自然旅

行家、被今日美國保育界譽稱為「國家公園之父」的約翰,謬爾(JohnMulr)便

讚嘆: 「沒有任何人工的殿堂可以比美優勝美地! 」但卻又說: 「優勝美地的印

地安人大多是醜陋,有些甚至是可憎的;他們並不屬於這個地景。 」同時,謬爾

也認為當有印地安人在場時,他就無法感受荒野中肅穆的寧靜0 67

謬爾的說法,其實呼應了美國19世紀末白人對印地安人的歧視,認為其終

將消失、當被同化的信念;以及「看不到人」的「荒野」觀,而把大自然當作是

「未有人居的」 、 「原始的」一種浪漫想像。但過去十多年來,有關生命多樣性

保育的研究,在「看見」原住民的重要角色後,也促使一個主要觀念的改變,即:

由把人類看作是「置外於自然界的觀察者」這一觀念,調整為把人類視為「屬於

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之事實。

而所謂「未經人類干擾」的說法,不過是人類在歷經工業文明對環境破壞、

污染之後,對自然所產生的浪漫想像罷了。這種對「未經人類干擾的自然」之想

像,把大自然區分為「保護區/非保護區」兩類,而採取「隔離人類」來「保護

自然」的想法;背後所延伸的意識形態,卻是不把地球視為一個整體,大自然揹

切割為可破壞、不可破壤的兩類。彷彿只有被劃設的「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

區」才是要被「隔離」 、 「保護」的地方,而有人類行為干擾的「非隔離區」 ,

因為已經被干擾、破壞,所以可以繼續被踐踏、不必那麼在意。

但真正諷刺的事實,卻是那些真正無人居住、干擾之地,多是過往人類作為

「生態人」難以生活、生存,與沒有太大能力進行持續性干擾的地方;例如,終

年積雪雪的山峰、南北極、深海等等。而這類地方,往往更因其多被附近生態系

中的各原住民部族,將之視為「禁地」與「神聖空間」來敬畏、守護;只要是現

67請參見Spence. Mark David , 1999 ,. Dkyosscus/ng rfe W"der”Crs; J”仇肋Rcmova/andife

Making ofthe National Parks. , Oxfdrd. Oxford Universrty Pl,eSS, O或紀駿傑, 2001 , 「生物多

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 ,於2∞l/∞/13-14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育策

略」研討會論文集》 , httl:,:〃bczo.ntu.edutw/conf 2∞ 1 09/09,ht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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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業文明.與「科技主義」不要進入,就算沒有劃設為保護驅,也根本不太

會有被污染與破壞之虞! 68

相反地,那些「人類密集居住」與生活的都市,那些文明與自然交界的邊緣

地帶,才最容易因人類工業文明擴張,而把自然環境摧毀。事實上,這些「保護

區之外」的自然環境,才更應該被重視與透過具體措施來保護!所以,劃設「自

然保護區.來把人們驅離,也等同於接受了「非保育區」是可以開發、破壞的假

設,而用不同的態度與雙重標準對待大自然。

因此,看到原住民作為「生態人」存在的事實,以及對「自然保護區」從「未

經人類干擾」到「人與自然共同演化」的認識論轉變,確實是必要的!已有更多

研究者,不再誤以為當前許多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是因為「未經人類干擾」才得

以保存下來的。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璜證實,過去那些被誤認為是未經人類干擾的

「自然荒野」地區,其實大都充斥著人類(各原住民族)的蹤跡;不論極地、沙

漠、雨林、草原或森林、高山等等,都是如此。

所以,若用「生態系人」觀點,視人類為「屬於自然界.的一部分,來重新

檢視LNT精神,就會發現在不同生態環境中,對於同樣一一件事的處理,是可以

有不同的方式,而不存在「唯一」與「絕對」標準的!例如排遺的處理,在原本

非人居住的生態環墳中,如海拔6000公尺以上的冰雪地,揹下山一定是較好的

做法‥但若在台灣中級山森林裡的探勘路線中,把排遺埋在一個遠離水源、營地

之處,挖個一、二十公分深的「貓洞」而用樹葉、泥土等覆蓋,應當就夠了。至

於廚餘,妥善控制糧食而不剩,或將多餘糧食揹下山,仍是最好的方式。

同樣地,山中、森林裡一律「禁止砍材生火.的規定,誤把砍材生火等同於

破壞生態,必然是有問題的!我們若以LNT的精神來看材火,在沒有必要時就

不要砍材生火,確實是最友善的環境行為;所幸(或不幸? )目前多數登山者,

並不具備砍材生火能力,所以在山上使用爐火的人遠比使用材火的多得多。但,

在山中到底「砍材生火」比較環保呢?或是使用「汽化爐」或「瓦斯爐」比較環

保呢?在此,筆者認為有很大的議論空間,值得進一步思辯!

只要你上山,對自然環境就一定有干擾(甚至不上山也會) ;而在自然界中,

「火」本來就是大自然營力的一種形態,火的「發現」與取火方法的「發明」等,

更是人類文化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在「生態人」觀念下,若由「熟食」和「安全」

等角度,來省思「火」在人類文化的重要,以及火在大自然中的生態循環作用等;

〕8但被當代歐美白人與￣先進工業國.的第一世界當作征服對象、挑戰極限的「自然」 ,包括大

岩壁、終年雪峰(如聖母峰) 、極地、沙漢等等,卻因為人們對得自然的態度不同,以及藉著

科技主義與工業產品的幫助,在「成功」進入這些地方的同時,也開始帶來更多的環境破壞與

污染問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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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線以下的山中,適切的「材火」與砍材生火倫理,可能是比起使用汽化爐

瓦斯爐等,特別較之於高科技裝備如Goretex材料,以及的鈇鍋、欽爐等鈇合三

器材,遠對大自然環境的傷害來的要小!

因為「材火」不僅可提供熟食、溫暖等生理上的需要,在食、衣、住的層宦

上減少對「科技裝備」之依賴,又可提供安全感的心理保障;且 來本它

中自然循環的一種形態,木材更是一種再生性的非耗竭性資源。所以,

持砍材生火的倫理與原則,例如,非必要不生火、不砍燒活樹朽木 盡

是
要
只

就
只
量

台
訃

耳

枝和漂流木、滅少新營火面積等等‥而採取分散的、小規模的、有節制方式來農

之,儘管它仍會干擾自然,卻很少造成環境生態破壞。

相形之下,雖不使用材火(也許是能力不足) ,但卻使用大量裝備,包括i

化爐、瓦斯爐、鈇炊等等;只是把環境破壞的問題「外化」到你所不知道、看

到的地方,漠視這些「物質」與「能源」在生產地的生產過程,對

自然所造成的更大傷害罷了!殊不知,瓦斯、汽油與各種金屬等,

的「耗竭性」資源,其中鈇更是耗竭性的稀有金屬

蠶當都
生的源匕匕台日與質物業礦些這

與開採過程,都遠比只取枯枝做材薪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更大!

當然,美國LNT組織也強調,這些對山林環境保護的行為並非一成不變

更重要的是LNT精神,以及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它必須立基在當事人生態‥

識和土地倫理上,才能衍伸出對大自然衝擊最小的環境友善行為。因此,若把

國LNT之參考準則,用「教條主義」方式來信奉,或只把LNT精神放在「環

技術」層次來閱讀;卻忽略它強調「態度比做法重要」 ,以及當要「因人/因

/因地制宜」的原則,就不免再次落入「拿來主義」的迷思中!

事實上,由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的觀點,重新省思人與山的關係

以保護「神聖空間」的視野,來檢視當前登山形態、登山態度與山林教育,都

必要的。特別是由「生態人」角度出發,恰是對當前「拿來主義」登山教育蝨

的提醒!因為不論是「裝備主義」或「環境技術主義」者,都是一種迷思,往÷

只看到登山知識與行為的表象,而忽略更根本的「生存技能」與「生態知識」等

才更重要。而當不以敬畏的態度對待山林,沒有「神聖空間」的觀念,也沒有⋯

待大自然健康態度的土地倫理,又豈能真正確保登山安全呢?

(三)人為什麼要爬山?

今(2004)年筆者去帕米爾高原,參與共產主義峰的攀登計畫,當我們辛≒

地攀爬後,紮營在五千多公尺的冰雪險稜上、勞累不堪時,卻看到烏鴉在空中盎

旋翱翔,飛得比我們還高!筆者不禁心想‥ 「烏鴉為何要飛這麼高? 」我不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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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永遠不會知道真正的答案。但相信多數的登山者,只要是在攀登過程體力耗

盡、身心勞頓時,必然或多或少都會浮瑰這樣的念頭: 「我為何要來爬這麼累的

山啊?犯賤嗎?.因此,「人為什麼要爬山?」這個命題,應是登山教育申,必

須要有的登山哲學省思。

歐陽台生(2001 )在「為什麼要去爬山? 」的文章中,認為這是值得登山者

靜下來思考的問題。登山真的是因為那裹的美麗風景嗎?或是在那裹可以找到寧

靜?還是去那襄才可以看見自我的心靈世界?或是其他的因素呢?於是,他舉英

國著名登山家Mallory (馬諾里)的話當答案。當馬諾里被問及「為什麼要去爬

山」時,答道:「因為山在那裹。.歐陽把這話當成登山界名言,並認為:「如果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去爬山? 』我也只能告訴他: F因為山在那裹』。 」 69

確實,有許多登山者,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僩問題;但歐陽台生雖提出了一個

好問題,卻援引了一個壞答寞。真的是「因為山在那裡? 」若是,難道山生來就

是為了讓人登臨或征服、挑戰的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筆者(2003)已指出,問題不在馬諾里曾如此說,而在於引述者「為何」繼

續如此用?當許多人不斷用「因為山在那裡一來回答自己為何去爬山,若非矯飾

自己登山行為,就是缺乏反省、搞不清楚自己為何要去登山的託辭;自己想不清

楚(或不願想清楚) ,只好抓個名人的話來當作自己的話,好像那樣就表示自己

想清楚了。

若回到馬諾里的話「因為山在那裡一來思考; 70這樣的回答,顯然對山是不

夠尊重的!這種「答非所問」的邏輯,背後那未經反省的意識形態,就如同小偷

被問到「為何去偷錢.時,他回答說「因為毫宅內有錢」 ;或當強姦犯被間及「為

坷去強暴」時,卻回答說「因為暴露的女人在那裡」一般。

事實上,筆者(2001a)已指出,不論是阿爾卑斯山的攀登,或是翻開台灣

登山史,都可以看到這些「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影子。而喜馬拉雅山區的攀登,

也同樣是在「科技殖民主義.與「人定勝天」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藉由資本主義

擴張,商業利益與科技主義盛行,才使一座座的雪峰,以及原先被各地原住民視

弓「聖山」的山峰,一一被現代科技與探險家所「征服」與「踐踏」 !

因此,站在山峰絕頂那種「征服自然.的快感,與「首登處女峰」的處女情

歐陽台生,2001 ,「為什麼要去爬山? 」,於《台灣山離第33期pp,102-103 ,2000/12月一200Ⅲ

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不論登山家Mall叩( ,馬諾里)自己是怎麼想,已不重要;除非他本人在場或有機會閱讀本文,

否則這篇文章並沒有與他對話的機會和必要。而就作品及文本(text)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句

話被作者說山或寫下之後,一旦公諸於世就已經是「作者死了」 ,而只剩下「文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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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都連結了把山峰等同「女體.並作為征服對象,投射了男性沙文主義的霸權

心態,而忽略了山峰/女性的心理,是否願意讓你/我親近。因此,若由「生態

女性主義」的觀點,或由原住民把大地視為萬物母親的觀點來閱讀, 「因為山在

那裡」的說法,只顯露「白人男性」對待大自然(土地)、原住民、女性等的粗

暴態度,以及不尊重山林的「征服者」心態!

曾有心理學家分析登山,認為登山者征服的其實不是山峰,而是自己!這分

析某種程度是貼切的;但為征服自己,卻以「山」或「大自然」作媒介,仍是值

得吾人省思的。畢竟,「山(或大自然)」提供了人挑戰自己、認識自己的機會,

卻不是為了被征服與挑戰而存在!假如不能像許多原始民族一樣,對大自然充滿

了敬畏、感恩的態度面對山,意識到人在山中的渺小,而時時聆聽山峰怎麼說‥

無知、白大、輕忽、狂妄等等,總為自身及他人招致不必要的危險。所以,登山

者的自我省思、不斷學習與自我管理,始終是登山教育中重要的基石。

因此,由「神聖空間」觀點出發來省思登山,要反省的便是‥儘管「因為山

在那裡」沒有錯,但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政治的條件,讓你我可

以說來就來?想爬就爬?而你/我入山之前,問過了「山神」是否接納我們進入?

是否聆聽過山峰是怎麼說的呢?大山媽媽真的允許讓你/我來爬了嗎?在這點

的反省上,前幾年兩部與山有關的電影「喜馬拉雅」和「巔峰極限」中,也都點

到必須是山的接納、聆聽山峰怎麼說,人們才可能安全進出山區的!

既然「因為山在那裡」無法作為「人為什麼去爬山?.的好答案;那麼,我

們又有什麼不同的說法,可以來回答「人為什麼要爬山」這個哲學命題呢?

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的《自己的樹下》書中,

討論「孩子為什麼要上學? 」這個命題。大江以自己小時候迷失在山中,在森林

裡發高燒差點死掉的經驗;以及自己的小孩因腦部異常,上學後在特教班中愛上

音樂,最後成為音樂家的故事;來說明‥小孩子去學校,是為了繼承那些已經死

去的孩子的語言,把這些語言變成自己的東西;而這些語言,都是為了讓孩子充

分瞭解自己,與社會相聯結0 7'

黃武雄教授在《學校在窗外》書中,進一步討論「孩子為何要上學? 」這個

命題,而詮釋:大江的第一個故事,說到要替死去的小孩活下去,象徵與過去的

人們相連結;第二個故事回憶光在學校找到相知的朋友,一起聽音樂,幫忙上廁

所,則表示與同時代的人互動,與不同生長背景的人互動。至於與他人相連結的

信物,則是語言;但這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而是知識本身,是經驗本身,也包

71請參見大江健三郎著,陳保朱譯, 2002 ,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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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人對鳥聲的感受、把種種感受轉化而寫成的音樂。人藉著與世界互動,了解自

己在世界的位置,才能反觀自己、了解自己。

而在肝癌治病期間,黃武雄教授則自問‥ 「人對世界好奇的根本意義,究竟

是什麼? 」「如果我流放在孤島,與世完全隔絕,有足夠的果實玉米,獸皮石屋,

供我溫飽:這孤島永遠不可能與外界溝通,即使我做出什麼有趣的、重大的研究

成果,都不可能與世人分享;或說得更極端一點,人類已經毀滅了,只剩我孤伶

伶的一個人活在這世界,那麼會不會仍像現在這樣,好奇地想知道潛藏在這世界

底層的理性規律,而辛勤的工作?我會不會再做數學? 」

最後,他給自己的答案是: 「我不很確定自己會不會想活下去,也許我會天

天坐在海邊發呆,然後自殺了事‥也許我會學著小鳥說話,誘引她們靠近我,與

她們成為朋友;也許我會幾天幾夜靜靜的躺在地上,眼睛望向天空,卻傾耳諦聽

草叢裡花開的聲音;也許我會在地上畫些美麗的話,希望蝴蝶蜻蜓能飛過來看得

懂我畫些什麼。如果附近有狼或野犬更好,已了這些友伴,我便會活下去,不會

再想要自殺;但我肯定不會再做數學。 」

於是,黃武雄由「孩子為什麼要上學」的發問,轉而省思孩子「為了什麼.

去學校?來進一步討論大江所提,￣與世界相連結」這個重要課題。而「與世界相

連結」是不是人活在世界的必要條件? 「與世界相連結」的真正意涵又是什麼?

黃武雄教授在書中,提出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上學,是為了「發現」通往

世界的雲梯,來與世界聯結;並在這過程中,讓自己生活、生長、思辨的「主觀

經驗」為基礎,去與前人積累下來的人的￣客觀知識」進行「對話」與「再創造」 !

所以, 「孩子為了什麼去學校? 」他的看法是‥ 「為了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

力,以便與世界真正連結。 」

他也以「人生原始趣向」的三個概念,即「維生/互動/創造」,來建構「孩

子為何要上學」的理由(及與世界聯結方法) 。孩子為何要上學?他認為:一是

為了要「打開經驗世界」;二是為了能「發展抽象能力」。這兩項,才是學校教育

應該要做(而且是只要)的兩件事!假若還有第三件事的話,那就是「留白」 ,

以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空間,去自由創造0 72

因此’黃武雄教授認為孩子到學校,要學到的是「與世界真正連結. ,而連

結的方法,則是「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這兩件事!只是,若要學

習「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以達到「與世界真正連結」

的目標,是否只有去學校才是唯一途徑呢?筆者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儘管

72黃武雄, 2003 ,繹校在窗外》 ,台北‥左岸文化出版o pp,22-72 0在此,筆者將此一「留白」

稱之為「創造性的留白. ,以使此概念更加精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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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到學校上學,看起來仍像是比較有效的學習管道;但在資訊網路愈來愈發達

的今日,想要與世界真正連結,透過網際網路與多學習管道,可能比起只提供「套

裝知識」的僵化教育體系,更來的有效。

以下,筆者以大江健三郎和黃武雄的觀點,即學校作為「與世界真正連結」

機制,但擴充他們對「世界」與「學校」概念的想像,回到「人為什麼要爬山? 」

的討論,提出筆者的論點來與之對話,並作為本文之結論。

(四)結語:朝向山的守護者

世界是什麼? 「世界」盡頭又在哪裡?這是人類必然會有的問題。若以「人」

為核心出發, 「世界」的概念包含人體之內與之外兩部份,在人體及人體外的為

「物質世界(外在世界)」,人體之內為「心靈世界(內在世界)」兩部份;或者,

我們也可把世界劃分為「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兩個概念範疇。一如「世界

遺產.並不只是「文化遺產」而已,也包括「自然遺產」 :而混合了自然與文化

的「文化與自然遺產」 ,更須擴展「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

念區分,才能看到「無形文化」與「心靈世界」的重要。

在大江與黃武雄的文中,並沒有清楚地界定「世界」所指稱的對象。而黃文

論述孩子去「學校」 ,是「為了與世界連結」的語意,因為強調學校當要能讓學

習者得以與他人經驗相「連結」 ,在而人類原始趣向上滿足「互動」這個要素;

因此黃文中「世界」的指稱,主要仍偏向意旨「人類社會」 ,儘管它也包含了人

們內在世界中、抽象思惟邏輯的「普遍世界」。但筆者認為:應該把「世界」的

概念擴大,不只是「人類社會」而已,還應包含「大自然」;或者,更精確地說,

其實是「包含了人類世界的自然界」才對!

而這樣的「世界觀」的擴大,或說對「人」與「自然」關係之認識論轉移,

背後的意含即是:從原先那種把「世界」區分為「人類群體的社會」和「未經人

類干擾的自然」的二元對立觀念, (但卻將世界只等同於人類社會/把自然只等

同於無人環境) ;轉變為把世界視為是「人與自然共同演化」的整體環墳觀念。

即,人類存在於自然界之內,而「文化」作為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一種集體性

的「創造性的適應」機制,卻讓人類具有想像力、創造力、行動力等,並得以透

過「傳統的發明」的方式,去改造自然、建構社會、改變世界!

至於「學校」的觀點,筆者也認為:若只把已被「制度化」的教育體制內設

立的教學機構,才當作是「學校」來看待,始終是一種狹隘的觀點;因此,黃武

雄參與推動許多「教育改草」運動,並將這本書敢名為作《學校在窗外》 ,背後

不是沒有道理的。只是,儘管學校應當不只是既有教育體系的產物,也應當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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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之外,但「社區大學」基本上仍把世界只當作人類社會看待,而缺少了大自

然這部份。因此,筆者認為思考學校,思考登山教育,在視野上應當要由狹隘的

「登山學校.觀念,拓展到「山是一所學校.來思考才好73 c

把山當作是一所學校,天地就是無垠的操場,部落就是教室。你可以衣不蔽

體,張開臂膀迎著風,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氣息,傳送古老的叮嚀;你可以遊走

在森林裡,藤蔓是那跳繩,是鞦韆,讓你蹦蹦跳跳地擺盪。就連咬人貓,也教你

要端莊穩重,不許輕舉妄動!笑靨花開了,告訴你是播種的季節,祈禱小米豐收

歌,映和瀑布山響而成天籟;梔子花開,透露了毛蟹溯流而上的訊息,此時最為

肥美,你將享受上天賜予豐盛的饗宴。夏日豐收後,是狩獵的季節,考驗著獵人

的智慧與勇氣;山紅頭的Bibibibibi聲,告誡了可否入山前行;繡眼畫眉鳴叫的

歌聲,更洞燭機先地啟示了獵獲與否。

而大自然的學校,總是充滿了驚喜,處處饗宴。走累了,享受完大地賜予的

食物,知足感恩;於是找個遮風蔽雨處,搭個簡易的棚子,升起熊熊獵火,而在

蛙鳴、螻墅振翅疾歌與黃嘴角鵲夜啼的陪伴下,露宿天地間,與自然合而為一,

高枕忘我!黎明,在紫嘯鸚的尖鳴和深山竹雞的溯口聲中醒來,感謝又有充滿陽

光雨露的一天,可以去體驗,去愛,去美好地生活!

把山視為一所學校,山於是教導我們懂得謙卑與崇敬。在大自然的面前,人

其實渺小得微不足道!懂得敬畏與感恩,於是知足常樂、知所進退。把山當作學

校,山自然教導我們許多知識,讓我們在天地間悠遊上課;把山當作穀倉,她就

賜給我們豐富的寶藏,讓我們享用不盡,一如玉山被布農族當作最後的便當;把

山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她自然會在接納我們時露出笑容,掀開迷濛的面

紗,讓我們徜徉在她的懷抱! 74

這裡,筆者重新回到黃武雄所提人存在的三個原始趣向: 「創造」 、 「維生」

與「互動」等,來思考「山/學校」作為教育場的任務。黃文認為對孩子而言,

「創造」是孩童天生就豐沛且無法教的;而「維生」則是在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

抽象能力的同時,人自然會具備用以維生的知識,是不必教的;所以,維生不必

教,創造無法教,學校應當要教的,也就剩下「互動」這一項。因此,他才主張

學校教育應該要做的只有兩件事(且只要做這兩件就好) ,就是「打開經驗世界」

和「發展抽象能力」,以「與世界真正結合」。

若我們接受上述黃文對「學校應該教什麼? 」的分析與主張‥那麼,把山當

73請參見陳永龍(2003)0

74以上幾段文字,請參見達依理, 2001 , ￣山是一座學校」 ,於《台灣山岳》第36期pp,44-45 ,

2001年6-7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山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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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一所學校,是否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與目的呢?筆者認為顯然是可以的。因

為,人屬於大地,而山指稱了大地與大自然;把山當作一所學校,也就是把「世

界.擴大為「自然界.,而非只有「人類社會」。與「世界」結合,也就意味除了

與社會互動外,還應看到人與自然間的「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

此外,「創造.、「維生」與「互動」這三項概念,它們分別立基在「文化」、

「自然」與「社會」的基礎上。除了某些人天生的特殊才華外,創造必然根植於

「文化.上,透過記憶與想像交織的「傳統的發明.過程,才能「創造」出新的

東西。而「大自然」是人類最根本的「維生」基礎來源,供養了人類和芸芸眾生。

至於「互動.在一般狀況下,所指涉的對象是人群,因此是「社會」的產物;但

筆者認為應擴及到更寬廣的「世界」範圍,包括「人與自然互動」的部份。

因此,若「山.是一所學校,而由傳統原住民作為「生態人」的角度切入思

考,因為山與大自然提供了感受、體驗、分析、實驗的「場域」與「學習機會」,

於是讓人們有機會去「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同時,山更提供人

們享有「創造性的留白」之可能性與機會;藉由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

過程,山的存在不僅讓人得以學習基本「維生」技能,也讓人們能在「經驗世界」

中,透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過程,讓自我身體和心靈能在更細

膩的交感作用中,去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

這個「創造性的留白.的作用,也讓人得以留給自我更多時間與空間,去感

受、去體驗、去互動、去創造、去沈思冥想、去反省自己與山的關係。而後,意

識到大自然是萬物供養者,孕育芸芸眾生;並體認到若非山峰的接納與大山媽媽

護佑,我們不可能平安地進出山林。特別在全球變遷中,有關「神聖空間」的保

護更形重要;而「創造性的留白.便讓人能在「親身體驗」與「深切反省」後,

由「山的登臨者.轉為「山的守護者.,而不會再是「山的踐踏者」 !

最後,在「山是一所學校.的視野下,若重新思考我們「為什麼去爬山? 」

我想,現在的我會這麼回答‥「為了打開經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 ,

來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且在這樣的互動中,登山讓

人更看清世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顯然,在守護山林

與「神聖空間」的思考下,這同時也是登山教育的終極目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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